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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名稱：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二、基金種類：債券型基金 

三、基本投資方針：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之壹、一、(九)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之說明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投資地區：國內外 (詳細投資地區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之壹、一、(八)投資地區及標的之說明) 

六、計價幣別：美元及人民幣 

七、本次核准發行總面額：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美元捌億元，最低為等值美元捌仟參佰萬元。其中： 

(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美元參億元。 

(二)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美元伍億元。 

八、本次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參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九、保證機構名稱：本基金非「保本型基金」無需保證機構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一) 本基金期滿即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將根據屆時淨資產價值進行償付，本基金非定存之替代品，亦不保證本金之全額返還。投資組

合之持債在無信用風險發生的情況下，隨著愈接近到期日，市場價格將愈接近債券面額，然本基金仍可能存在違約風險與價格損失風

險。本基金投資組合除執行信用風險部位管理以及因應贖回款需求外，將採取較低周轉率之投資策略。本基金成立屆滿五年後，於本

基金持有之新興市場債券到期後，基金得投資短天期債券（含短天期公債），不受信託契約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訂投資比例限制，

惟資產保持之最高流動比率仍不得超過本基金資產總額百分之五十及其相關規定。所謂「短天期債券」係指剩餘到期年限在三年（含）

以內之債券。 

(二) 投資人應特別留意，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本基金達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之情形而決定是否再繼續受理投資人申購。基金成立日

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基金成立日後即開放每日可買回，基金未到期前買回，除成立日起之第六個日曆日（含）期間，不

收取短線費用外，將收取提前買回費用 2%並歸入基金資產，以維護既有投資人利益。**本基金不建議投資人從事短線交易並鼓勵投資

人持有至基金到期。另本基金因計價幣別不同，投資人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於本基金成立日前，為該申購幣別金額除以面額計。於

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不因投資人取得各級別每受益權單位之成本不同而異。受益人

不得申請本基金與其他基金或本基金與同一基金間之不同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三)本基金經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由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

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

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投資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

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 

    依金管會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5698 號令及第 11003656981 號令，將「高收益債券」一詞調整為「非投資等級債

券」，俟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將修正相關內容。 

(四) 本基金包含美元計價級別與人民幣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其它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

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相對於其它貨幣升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

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另人民幣為管制性貨幣，其流動性有限，相關的換匯作業亦

可能產生較高的結匯成本。此外，人民幣別之匯率除受市場變動因素影響外，尚會受到大陸地區法令或政策變更，或人民幣清算服務

限制，影響人民幣資金市場之供需，進而導致其匯率波動幅度可能較大，影響此類投資人之投資效益。 

(五)本基金主要投資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可能存在外匯管制及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另投資債券時，可能

亦會發生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及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等。此外，本基金最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 15%於美國 Rule 144A 債券，

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能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交易流動性無法擴及一般

投資人，投資人投資前須留意相關風險。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第 26 至 32 頁。有關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受

益人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請詳見第 70至 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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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基金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通膨交換交易，惟雖為避險之目的，但仍可能因判斷錯誤而發生損失，另本基金已慎選交易對手，但無法

完全規避因交易對手違約造成之損失，敬請投資人留意。 

(七)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經理公司及負責人與其他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八) 為避免因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基金長期持有之受益人之權益，並稀釋基金之獲利，本基金

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九)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十)金融消費爭議處理及申訴管道: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投資人應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三十日內未獲回覆或投資

人不滿意處理結果得於六十日內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十一)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本公司網站：https://funds.dws.com/tw 

http://mops.twse.com.tw/


 

 

   

 

 

 

封裏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7 樓 

網址：funds.dws.com/tw 

電話：(02) 2377-7717 

 

經理公司發言人 

姓名： 黃釗盈 

職稱：總經理 

電子郵件信箱：eva-cy.huang@dws.com 

聯絡電話：(02) 2377-7717 

 

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6、168、170、186、188 號 

網址： www.ctbcbank.com 

電話：(02)2381-8890 

 

受託管理機構：無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名稱：DWS Investments Hong Kong Limited   
地址：Level 52,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203 8888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名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1 號匯豐總行大廈 30樓 

網址：www.hsbc.com.hk 

電話：(852) 2233 3000 

 

基金經保證機構保證者：無 

 

受益憑證簽證機構：無（本基金採無實體憑證發行）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 

無 

 

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呂莉莉、張純怡 

事務所名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5段7號68樓 

網址:www.kpmg.com.tw 

電話:(02) 8101-6666 

 

本基金信用評等機構：無 

 

公開說明書陳列處所分送及索取之方法 

陳列處所：基金經理公司、保管機構及銷售機構 

索取方法：投資人親取、來電、傳真、來信索取或自行於德銀

遠東投信（https://funds.dws.com/tw）或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下

載(http://mops.twse.com.tw) 

分送方式：親自交付、郵寄、電子郵件或自行於德銀遠東證券

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下載 

 

mailto:eva-cy.huang@dws.com


 

 

 
  

風險預告書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

發行銷售及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之交易特性與存款、股票及其他投資工具不同， 台端於開戶及決定交易前，應審

慎評估本身之財務狀況與風險承受能力是否適合此種交易，並充分瞭解下列事項： 

一、基金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 台端應瞭解並承擔交易可能產生之損益，且最大可能

損失達原始投資金額。  

二、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本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

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

之收益， 台端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三、基金交易應考量之風險因素如下： 

（一） 投資標的及投資地區可能產生之風險：市場（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匯率、利

率、股價、指數或其他標的資產之價格波動）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產

業景氣循環變動、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法令、貨幣等風險。 

（二） 因前述風險、受益人大量買回或基金暫停計算買回價格等因素，或有延遲給付買

回價金之可能。 

四、基金交易係以長期投資為目的，不宜期待於短期內獲取高收益。任何基金單位之價格及

其收益均可能漲或跌，故不一定能取回全部之投資金額。 

五、基金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 

六、台端因本基金之募集及銷售業務與本公司或銷售機構發生爭議時，應先就爭議事件應先

向本公司或銷售機構提出申訴，本公司或銷售機構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

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台端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本公司或

銷售機構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台端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

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列舉大端，對於所有基金投資之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

無法一一詳述， 台端於投資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讀外，尚應審慎詳讀各基金公開

說明書，對其他可能之影響因素亦有所警覺，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因貿然

投資而遭到難以承受之損失。 

 

若您對上述有任何疑問或欲索取本公司基金公開說明書，歡迎致電(02) 2377-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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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金概況 

 

一、 基金簡介 

(一) 發行總面額：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美元捌億元，最低為等值美元

捌仟參佰萬元。其中： 

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美元參億元。 

2.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美元伍億元。 

(二) 基準受益權單位、受益權單位總數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

比率 

1.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益權單位數

之基準受益權單位類別，本基金基準受益權單位為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2.受益權單位總數： 

(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參仟萬個基準受益權

單位。 

(2)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仟萬個基準受益

權單位。 

3.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換算比率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 1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XX 

(註)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本基金成立日前

一營業日依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所取得美元與人民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美元

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三)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本基金每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拾元；本基金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元。 

(四) 得否追加發行：本基金成立日起即不再接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故無追加募集之規

定。 

(五) 成立條件：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

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美元捌仟參佰

萬元整，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

始得成立。成立日為 2018 年 10 月 3 日。 

(六) 發行日期：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 存續期間：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日；本基

金存續期間屆滿或有信託契約應終止情事時，信託契約即為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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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投資地區及標的：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及外國之外幣計價有價證券，並在法令許可之範圍內依下

列規範進行投資： 

1.中華民國境內外幣計價之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

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承銷中之公司債、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貨

幣市場型或債券型 (含固定收益型 )基金受益憑證 (含ETF(Exchange Traded 

Fund)、反向型ETF及槓桿型ETF)。 

2.本基金投資之國外有價證券，包括： 

(1)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含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

債、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承銷中

之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本國企業赴海外發行之公司債及

符合美國Rule 144A規定之債券。 

(2)於外國證券交易所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外國店頭市場交易之貨幣市場

型、債券型 (含固定收益型 )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含

ETF(Exchange Traded Fund)、反向型ETF及槓桿型ETF)。 

(3)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固定收益

型、貨幣市場型或債券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 

(4)本基金投資區域範圍涵蓋全球，可投資之國家或地區包括：美洲（美國、加

拿大、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祕魯、巴拿馬、烏拉圭、阿根

廷、智利、薩爾瓦多、多明尼加、宏都拉斯、厄瓜多、波利維亞、牙買加、

貝里斯、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開曼群島、巴貝多及巴拉圭等）、歐洲（英

國、法國、荷蘭、德國、盧森堡、愛爾蘭、義大利、瑞士、丹麥、西班牙、

奧地利、瑞典、芬蘭、斯洛伐克、賽普勒斯、葡萄牙、斯洛維尼亞、挪威、

希臘、比利時、捷克、波蘭、土耳其、俄羅斯、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匈牙

利、百慕達、澤西島、烏克蘭、立陶宛、克羅埃西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

喬治亞、白俄羅斯及羅馬尼亞等）、亞洲（日本、南韓、新加坡、香港、馬

來西亞、印尼、泰國、中國大陸地區、哈薩克、越南、巴基斯坦、斯里蘭卡、

孟加拉、菲律賓、澳門、蒙古及印度等）、非洲與中東（南非、埃及、安哥

拉、突尼西亞、加蓬、迦納、象牙海岸、塞內加爾、奈及利亞、喀麥隆、納

米比亞、肯亞、摩洛哥、莫三比克、坦尚尼亞、尚比亞、千里達、阿曼、以

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約旦、巴林、衣索比亞、科威特、黎巴嫩、伊

拉克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大洋洲（澳洲、紐西蘭等）等國家或地區。

前開投資國家或地區係依據彭博資訊(Bloomberg)之「債券所承擔之國家風險

者(Country of Risk)」認定。 

(5)本基金投資之債券，不包括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

行之有價證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未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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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

型債券。 

 

(九) 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 

1.本基金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

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前述(八)所列標

的。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2.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應

在一年以上（含），惟因本基金有約定到期日，且為符合投資策略所需，故於

基金到期日前之三年內，不受前述之限制。本基金於成立日起六個月後： 

(1)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

十； 

(2)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六十(含)。 

A.前述「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包括： 

(a)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政府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b)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註冊或登記之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c)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掛牌或交易之債券； 

(d)依據 Bloomberg 資訊系統顯示，該債券所承擔的國家風險(country of 

risk)為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 

B.本基金可投資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為 JP 摩根全球新興收益債券指數

(JP 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或 JP 摩根新興市場企業債券

指數(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任一指數所列之指數成

分國家或地區，或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劃

分為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之國家或地區，或依世界銀行 

(WorldBank)之所得分類，被定義為低或中（包括收入中低和中等偏高）

收入的國家或地區，前開指數成分國家或地區詳如公開說明書【附錄

二】。本基金原投資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嗣後因公開說明書所列指

數成分國家或地區調整而不列入時，本基金得繼續持有該國家或地區之

債券，惟不計入本款所述之投資比例；若因指數成分國家或地區調整而

不列入者，致違反本基金投資比例之限制時，經理公司應於前開事由發

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本款所述投資比例之限制；於

本基金屆滿五年後，經理公司得依其專業判斷，於本基金持有之「新興

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到期後，投資短天期債券（含短天期公債），

且不受本款所訂投資比例限制，惟資產保持之最高流動比率仍不得超過

本基金資產總額百分之五十及其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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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基金得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惟投資之非投資等級債券以第(2)目所述

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為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四十；本基金所投資債券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

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惟投資於本目所述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非投資

等級債券，不在此限。本基金原持有之債券，日後若因信用評等調整或

市場價格變動，致本基金整體資產投資組合不符合本目或第(4)目所定投

資比例限制者，經理公司應於前開事由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採取適當處

置，以符合前述投資比例限制； 

(4)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未達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者，投資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5)前述第(3)目所稱「高收益債券」，係指下列債券；惟債券發生信用評等

不一致者，若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投資級債券者，該債券即為投資

級債券。但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前述第(3)目所稱「高收益債券」

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A.中央政府公債：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未達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 

B.第 A 點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

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債、未經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之債券，其債券保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下述所列信用評等

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或其屬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行人之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

者，不在此限。 

 

 

前述信用評等機構及其評定等級如下：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BBB-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BB-(twn) 

A.M. Best Company, Inc. bbb- 

DBRS Ltd. BBB- 

Fitch, Inc. BBB-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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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BBB-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BBB-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BBB-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BBB- 

Morningstar, Inc. BBB- 

 

3. 依經理公司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降低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

得不受前述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1)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內； 

(2)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

國家或地區發生政治、經濟或社會情勢之重大變動（如政變、戰爭、能

源危機、恐怖攻擊，天災等）、法令政策變更、金融市場暫停交易、或

有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有影響該國或區域經濟發展及金融市場安定之

虞等情形； 

(3)JP摩根全球新興收益債券指數(JP 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或JP摩根新興市場企業債券指數(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之任一指數有下列情形之ㄧ：  

A.最近五個營業日(不含當日)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十以上(含)； 

B.最近二十個營業日(不含當日)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含)。 

4. 俟前款第(2)目及第(3)目所述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

立即調整，以符合本項第 2.款之比例限制。 

5.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

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

資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

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者。 

6.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衍生自

債券、債券指數或利率之期貨或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交易等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另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得從事通膨交換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但從事前

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均須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其他金管會及中央銀行所訂之相關規

定。【相關控管措施及投資釋例請參閱後述(十)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之※有關本基金承作衍生自通膨交換交易之控管措施及投資釋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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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外幣間匯率

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等交易(Proxy hedge) (含換匯、遠期外匯、

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本基金

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險交易之操作當時，其價值與期

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

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十) 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1. 投資策略 

本基金以美元計價新興市場債券為主要投資標的，針對資產類別進行深入的

分析研究，採取相關的資產配置，以提升整體投資組合收益。由於投資組合

為美元部位，因此將會在通膨上升階段就美元通膨(US CPI)進行避險，以維

護美元實質資產價值，並以零息通膨交換進行通膨避險。投資策略結合總體

經濟面分析與債券發行人基本面分析的雙元投資策略進行投資組合配置，藉

由多元且分散的債券投資與投資風險的主動管理，以達致本基金在設定到期

年限間提供持有本基金至到期之投資人穩定收益來源。 

原則上，投資組合建構採取下列四步驟： 

(1) 建立可投資債券範疇：在地域上與產業上皆盡可能地涵蓋以達到多元化，

並且從信用評等與基本面狀況評估投資強度，從中審慎挑選出價值低估但

收益較高的債券； 

(2) 結合基本面現況及未來展望：考量基本面現況及未來展望以決定產業與區

域投資主軸以及是否進行通膨避險，分析資料以決定區域配置及避險比

重； 

(3) 符合法規限制：選擇可達致優化投資報酬率的投資標的，同時篩選符合信

評與存續期間要求的投資標的； 

(4) 建構投資組合：決定個別債券投資比重，逐一檢視持有標的，並討論其合

適度。 

2. 投資特色 

(1)控管違約風險：本基金以全球新興市場發行之美元計價新興市場債為主要

投資標的，德意志固定收益團隊憑藉長期投資經驗與獨有之債券篩選機

制，尋找風險報酬最具投資吸引力的標的進行投資。原則上，中短天期債

券的違約率相對長天期債券較低，另外，本基金整體平均信用評級嚴控在

BBB-*以上，因此整體風險相對較低。 

(2)控管匯率風險：本基金主要投資在美元計價債券，不但可參與新興市場發

展契機，亦可降低新興市場貨幣波動之風險。 

(3)控管投組信評：本基金嚴選標的，整體平均信用評級控制在投資等級

BBB-*以上，持有標的數量依募集後之基金規模預定在 50-120 檔，分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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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以降低單一債券對於投組的衝擊。 

(4)控管利率風險:本基金契約存續期間為六年，中短天期的投資組合對利率

敏感度相對公債為低；本基金投資策略為持有債券至到期，在無違約的情

況，隨著基金契約存續期間逐年靠近預定到期年限，基金投資組合對利率

波動的敏感性將逐年降低，並進行通膨避險，可降低利率及通膨上揚，對

債券價格的衝擊。 
多元幣別：本基金提供美元與人民幣雙幣別，供投資人靈活選擇與運用。 
 
*本基金計算整體平均信用評級之方式： 
1. 納入計算之資產項目：債券、商業本票、貨幣市場工具、現金等資產 
2. 計算平均信用評級方式：各信用評級給予一個特定的級別分數，再將所
持有資產的信用評級依   照該級別分數乘上投資組合的比重，即可得到一
個平均數值，最後再透過信用評級分數表，將該平均數值去回推對應出最
接近的信用評級，就是基金整體平均信用評級。 
3. 決定投資標的信用評級方式：本基金所持有資產的信用評級採用，S&P、
Moody’s、Fitch 等三家信評機構所授與之信用評級。如果這三家信評機構
皆有授與信用評級，則使用可用信用評級中最高者。如果這三家信評機構
中只有兩家授與信用評級，則使用兩個可用信用評級中的較高者。當三家
信評機構中只有一家授與信用評級，使用此可用信用評級。 如果這三個機
構皆無授與信用評級，則歸類為無評級。 
4. 依投資標的信用評級揭示相關比重 (截至 2023/12/31)： 
 

AAA 5.50 BBB+ 8.23 % B+ 0.68% CC n.a. 

AA 6.81% BBB 10.25 % B n.a. C 1.08% 

AA- 8.26% BBB- 10.96 % B- 2.99 % WR n.a. 

A+ 5.39% BB+ 9.18 % CCC+ 1.23% -- -- 

A 7.01% BB 6.11 % CCC 0.73 % -- -- 

A- 5.29% BB- 7.07 % CCC- 2.35% -- -- 

 

3. 持有固定收益證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管理策略 

本基金契約存續期間為六年，原則上挑選投資標的以不超過本基金到期年限為

主，但投資團隊經專業衡量後，或可能考慮投資於預期將提前贖回之債券，以

增進投資組合收益率。但整體來說本基金的存續期間（duration）隨著趨向目

標到期日而逐年降低，基金投資組合的價格波動亦逐年降低。當基金契約存續

期間愈接近契約到期日時，因屆時投資組合中多數債券已經到期，基金將持有

較高現金或短天期債券部位，基金投資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將低於一年。

例如：假設目前模擬投資組合平均存續期間(duration)為 4.5 年，則在所有條件

假設不變之下，本基金在 3.5 年之後投資組合平均存續期間可能低於一年。 

 

※有關本基金承作衍生自通膨交換交易之控管措施及投資釋例 

1.衍生自通膨之相關金融商品有許多不同之形式，通常用以做為通膨風險移轉之工具。其

中以通膨交換(Infaltion Swap )之運用最為廣泛，以下說明其定義： 

 

◼通膨交換(Infaltion Swap )： 

￭ 通膨交換是最具流動性的通膨避險商品，是利用一個遠期的契約形式，將通膨風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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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出去。通膨保護買方支付固定費用，自通膨保護賣方換取未來的浮動通膨率，此種

策略將可保護投資人的實質收益不會被通膨侵蝕。當通膨持續攀高時，有機會增加收

益。 

 

 

 

 

 

 

◼範例 1： 

雙方約定一個 1 年期的零息通膨交換，假設本金為 100 美元，損益平衡通貨膨脹率為 2.0% ，

預期未來 1 年的實際通膨率為 3.2%*： 

 

Swap 買方支付固定通膨率 2.0%*$100 = $2.0 

Swap 買方預期收到通膨率 3.2% *$100 = $3.2 

1 年後到期，Swap 買方實現了 1.2 美元的獲利。 

 

◼範例 2 : 

雙方約定一個 3 年期的零息通膨交換，假設本金為 100 美元，損益平衡通貨膨脹率為 2.2% ，

預期未來 3 年每年的通膨率為 3.2%： 

 

Swap 買方在 T = 3 時結束互換，他將實現 3.1 美元的獲利： 

Swap 買方支付固定通膨率 (1.022*1.022*1.022)-1 *$100 = $6.8 

Swap 買方預期收到通膨率 (1.032*1.032*1.032)-1 *$100 = $9.9 

3 年後到期，Swap 買方實現了 3.1 美元的獲利。 

 

◼範例 3 : 

雙方約定一個 3 年期的零息通膨交換，假設本金為 100 美元，損益平衡通貨膨脹率為

2.2% ，未來 3 年每年的通膨率不是預期的 3.2%，而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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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p 買方在 T = 3 時結束互換，他將實現 2.2 美元的損失： 

Swap 買方支付固定利率 (1.022*1.022*1.022)-1 *$100 = $6.8 

Swap 買方預期收到通膨率 (1.017*1.017*1.017)-1 *$100 = $5.2 

3 年後到期，Swap 買方實現了 1.6 美元的損失。 

 

◼實務操作與停損機制： 

￭ 本基金主要全球新興市場美元計價債券。由於投資組合為美元部位，因此經理人將會

在通膨上升階段就美元通膨(US CPI)進行避險，以維護投資人美元實質資產價值，並

以零息通膨交換進行通膨避險。 

￭配合德意志集團的對於通膨的預估與景氣循環預測，未來 2~3 年應仍然處於通膨上升

階段。因此經理人目前傾向於先做三年期的 100%資產避險，之後視狀況而定決定是否

要繼續承做。若前 3 年的景氣走勢不如預期，經理人判斷未來通膨可能不會再持續攀

高，則將進行通膨交換之解回。 

￭ 本基金的通膨交換是以避險為目的，因此承做的金額以基金總資產為上限。由於通膨

交換流通性與靈活度甚高，因此經理人可自行調配避險比率及天期。 

▪基金交易部位損失達投資成本之 30%時，基金經理人除有特殊理由並出具書面報告經權

責部門主管簽核外，應提出檢討報告供內部查核。若損失往上每增加 10%，會再重新提

出檢討報告，檢討報告使用期限為三個月。3 

◼通膨交換與利率交換的比較： 

 

 

 

 

 

 

◼交易對手風險： 

￭ 通膨交換為零息交換。期初買賣雙方約定交換天期、預期通膨與名目本金，但並不會

涉及實質金額的交付，期中也不會在雙方有現金的流進或流出，僅在期末就買賣雙方

約定的通膨差距乘上名目本金進行交割。 

￭ 基金經理人對於交易對手的挑選非常謹慎，均為國際大型投資銀行，交易對手違約風

險低。而買賣雙方均需提撥擔保品(擔保品內容與細節依合約而定)，以降低可能的風險。

但即使交易對手違約，本基金在期初及期中並無金額交付，因此最差的情況為此通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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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不成立，並不導致實質金額的損失。 

 

2.從事通膨交換交易之風險及相關控管措施: 

(1)交易對手風險： 

由於通膨交換交易常無法透過集中交易所進行結算交割，為降低交易風險及可能的

違約疑慮，會與交易對手先行簽立由國際交換暨衍生性商品交易協會所規範的 ISDA 

契約，主要功能在於保護雙方的信用風險與法律風險，一旦日後出現交易對手違約

情況，亦可藉 ISDA 契約的保護進行相關後續法律追償程序。此外，在事前的管控

機制上，為降低來自單一交易對手的風險，除其信用評級需符合法規規範外，經理

公司亦會就合格交易對手設定交易額度上限，以利交易人員隨時檢視所有交易對手

之往來交易餘額是否符合內部規範。而對於這些交易對手，經理公司亦會定期檢視

其信用風險或視市場變化狀況進行交易額度調整。 

(2) 流動性風險： 

通膨交換之契約為雙方合議，並非在集中市場進行競價交易。因此，並無一般所認

知的流動性風險，而是要嚴控交易對手風險。此狀況與一般熟知的利率交換及外匯

交換相同，主要風險並非市場流動性(因均非集中市場交易)，而是交易對手是否履

約。 

做為通膨交換的買方，可以隨時就此合約進行解約，依照市場當時價格進行結算，

且解約所需支付之手續費僅為 5bp。 

(3)停損機制： 

基金交易部位損失達投資成本之 30%時，基金經理人除有特殊理由並出具書面報告

經權責部門主管簽核外，應提出檢討報告供內部查核。若損失往上每增加 10%，需

再重新提出檢討報告，檢討報告使用期限為三個月。 

(十一) 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為海外債券型基金，投資區域涵蓋全球，惟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

之公司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註冊或掛牌之債券，且本基金亦投資非投資等級債

券，該債券違約相對較高。根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本基

金之風險等級為 RR3(RR係計算本基金過去 5 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

間予以分類等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

級分類標準」係依基金類型、投資區域或主要投資標的/產業，由低至高，區分為

RR1、RR2、RR3、RR4、RR5 五個風險等級。惟，此風險報酬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

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險、投

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

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更多基金評估之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

差、Alpha、Beta 及 Sharp值等)可至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

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

查詢。依照 KYP 風險評估結果，本基金適合願意承擔部分之風險，以追求合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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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的穩健型投資人。 

(十二)銷售開始日：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自民國 107 年 8 月 13 日起開始銷售。 

(十三) 銷售方式：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由經理公司及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共同銷售之。 

(十四) 銷售價格： 

1.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美元及人民幣為計價貨幣；申購價金應以受益權單位計

價之貨幣支付，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

得以申購人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

金，無論其類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2.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3.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

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4.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若發生受益人申請買回致任一類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資

產為零時，經理公司即不再計算該類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每一受益權單位發

行價格。 

5.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

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點五。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手續費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規定。 

6.銷售費用按下列銷售費率計算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申購發行價額 銷售費率 

未達人民幣貳拾萬元 0~2.0% 

人民幣貳拾萬元（含）至壹佰萬元 0~1.5% 

人民幣壹佰萬元（含）至貳佰萬元 0~1.2% 

人民幣貳佰萬元（含）以上 0~1.0% 

但經理公司得隨時依其全權決定，於其認為適當之期間並按其認為適當之條款，

申購發行價額 銷售費率 

未達美元叁萬叁仟元 0~2.0% 

美元叁萬叁仟元（含）至壹拾陸萬陸仟元 0~1.5% 

美元壹拾陸萬陸千元（含）至叁拾叁萬叁仟元 0~1.2% 

美元叁拾叁萬叁仟元（含）以上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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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或某些投資人降低上開銷售費率或就銷售費用之全部或一部給予減免或

折讓。 

(十五) 最低申購金額： 

1.於本基金募集期間內，申購人每次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美元壹仟元整；每次申購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貳仟

元整。但若係經經理公司同意或透過「國內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專戶」與「投資

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證券經紀商「財富管理專戶」申購者、或「基金銷售

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得不受上開最低發行價額

之限制。 

2.受益人不得申請本基金與其他基金或本基金與同一基金間之不同計價幣別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3.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本基金達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之情形而決定是否

再繼續受理投資人申購。基金成立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十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1. 申購人第一次申購基金時，依規定應提供下列證件核驗： 

(1) 申購人為本國之自然人者，除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

以戶口名簿替代外，應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其為外國人者，應要求

其提供護照，並應確認是否為外國高知名度人物，如是，應採取適當管

理措施並定期檢討，若評估有疑似洗錢徵兆嫌疑，應留存交易記錄、憑

證、並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但申購人為未成年或禁治產人(於民國 98

年 11 月 23 日前通用)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時，並應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

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其他可資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2) 申購人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應要求被授權人提供申購人出具之授權

書、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申購人登記證明

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3) 經理公司對於上開申購人所提供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

其餘文件應留存影本備查。 

2. 申購人以臨櫃交付現金方式辦理申購或委託時，應實施雙重身分證明文件查

核及核對所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其餘文件應留存影本備

查，並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 申購人為本國之自然人者，除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但未滿十四歲且

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替代外，並應徵取其他可資證明

身分之文件，如健保卡、護照、駕照、學生證、戶口名簿或戶口謄本等；

其為外國人者，除要求其提供護照外，並應徵取如居留證或其他可資證

明身分之文件。但申購人為未成年、禁治產人(於民國 98 年 11 月 23 日

前通用)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時，應增加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

分證或護照，以及徵取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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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 申購人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除要求被授權人提供申購人出具之授權

書、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申購人之登記證

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外，並應徵取董事會議紀錄、公司章程或

財務報表等，始可受理其申購或委託。但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

依據。 

(3) 除前述之國民身分證、護照及登記證明文件外之第二身分證明文件，應

具辨識力。機關學校團體之清冊，如可確認申購人身分，亦可當作第二

身分證明文件。若申購人拒絕提供者，應予婉拒受理或經確實查證其身

分屬實後始予辦理。 

3. 經理公司為防制洗錢可能拒絕申購人申購之情形如下: 

(1) 如申購人疑似使用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

託者； 

(2) 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 

(3) 所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

資料無法進行查證者； 

(4) 客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 

(5) 於受理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異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等之

情形； 

(6) 其他依法令應拒絕之情形。 

4. 有關申購基金時之應遵守之洗錢防制事項，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十七) 買回開始日：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

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 

(十八) 買回費用：本基金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含

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者)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買回費

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惟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至第六個日曆日（含）期間，經理公司

不收取買回費用（含短線交易費用）。 

(十九) 買回價格：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

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十) 基金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1.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造成其他長期持有

之受益人的權益受損，造成基金操作之困難，進而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不歡

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2.受益人短線交易之定義及其應支付之買回費用: 

(1)受益人持有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之第六個日曆日後未屆滿六年之當日（不含當

日），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二(2%)之買回費用；前開買回費用分別依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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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權單位計價幣別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元以下

小數第二位。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2)上述「自成立日起之第六個日曆日後未屆滿六年之當日（不含當日）」係指:

以「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

載買回代理機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自成立日起之第六個日曆日」之

日期，未屆滿六年期間者。 

3.短線交易案例說明： 

案例一：A 君於募集期間 107 年 7 月 8 日以美元 10 萬元申購本基金（淨值為美

元 10 元，A 君持有基金單位數為 10,000 個單位，若該基金於 107 年 7 月 12

日為成立日，A 君於 107 年 7 月 17 日申請買回 2,500 個單位(買回淨值為美

元 10.5 元)，因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之第六個日曆日（含）期間，不收取短線

費用，故 A 君不會被收取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案例二：若 A 君於 110 年 5 月 12 日申請買回 2,500 個單位(買回淨值為美元 10.5

元)，因 A 君持有該基金未屆滿六年，因此經理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買回費

用。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之計算方式如下： 

買回價金：2,500 個單位 x 10.5 元＝26,250 元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26,250 元 x 2%=525 元 

A 君實際買回價金：26,250 元- 525 元=25,725 元 

案例三：承上例，若 A 君持有至到期 113 年 7 月 12 日（到期日），則不收取短

線交易買回費用。 

(二十一)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依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公告之前一營業日之資產比重計算，合計達本基金資產百分之四十之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下稱「主要投資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因例假日休市停止交

易時，該日即非屬本基金之營業日。經理公司應於前一週於同業公會網站或經

理公司之網站公布本基金主要投資國或地區別及其例假日情形。惟若休市前一

營業日遇重大特殊情況致使本基金投資於各該休市國家或地區比重未達本基金

淨資產之百分之四十時，則仍不暫停。 

(二十二)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費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

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1)基金成立日起至屆滿一年：每年百分之參點伍(3.5%)； 

(2)基金成立日第二年起至第六年：每年百分之零點陸(0.6%)。 

(二十三)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一二（0.12%）之比

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四)保證之情形：本基金無保證機構。 

(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本基金收益全部併入基金資產，不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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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性質 

(一) 本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德銀遠東2024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係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

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設立，本基金首次募集業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民國107年7月17日金管證投字第1070315726號

函申報生效，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設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經理及保

管，均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1.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係為保障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之利益所訂定，以規範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信託契約先由經理公司及基

金保管機構簽署後向金管會申報生效。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

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當事人。 

2.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日；本基金存續

期間屆滿或有信託契約應終止情事時，信託契約即為終止。 

3. 本基金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應募足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等值美元捌仟參佰萬元整，且由經理公司向金管會報備並經金管會核

准備查之日為本基金成立日。 

(三) 基金成立時及歷次追加發行情形：無，本基金為首次募集。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一)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

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

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

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

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

盈虧、受益人或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

規定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

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

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

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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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之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

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信

託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五) 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

應即報金管會。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

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

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

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

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除下列第 2 款至第 4 款向同業公

會申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申購手續費。 

4.買回費用。 

5.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

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

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十)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

定。 

(十一)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

司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銷售機構。 

(十二) 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

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

代為追償。 

(十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

時，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四)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五) 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

公司有不能或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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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

經理公司或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十七)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

理公司職務者，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

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十八)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

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

構之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

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十九) 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

司應於清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二十)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1.「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美元及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等內容。 

2.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面額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

比率。 

(二十一)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四、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

付本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

金保管機構。 

(二)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

國外之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

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

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

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

損害賠償責任。 

(三)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依經理公司之指示

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

依該項指示辦理有違反信託契約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

之指示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

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求提供

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23 

 

  

(四)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

國外證券經紀商進行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

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請求相關市場及法令資訊之提供與協

助，惟各該保管、處分及收付之作為、不作為，仍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為之。基金

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1.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2.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生損害

者，應負賠償責任。 

3.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產者，

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經

經理公司同意。 

(五)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或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

者，基金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

一責任，如因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之報酬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六)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

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

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

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

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七)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之規

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

行信託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八)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4).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2.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

產。 

3.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九)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

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

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理

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

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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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

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十)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

時，通知經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

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如認為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通知經理公司並為必要之處置。

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十一)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

追償。 

(十二)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

信託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

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

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三)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

由本基金負擔。 

(十四)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

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

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五)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

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

負擔。 

(十六)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

責任。 

 

五、 基金投資(含投資風險揭露) 

一、 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 

本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詳見前述壹、一、(八)及(九)之說明。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

權限： 

1. 投資決策過程： 

本基金之投資過程分為投資分析、投資決定、投資執行及投資檢討四階段。 

(1) 投資分析： 

基金經理人將依據內部及／或外部投資分析報告、德意志資產管理公司研

究團隊報告、海外投資顧問之分析建議、公司拜訪及法人說明會、內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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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會議、其他資訊及基金經理人之專業知識作投資分析。 

(2) 投資決定： 

基金經理人依據上述分析報告及研究會議、投資組合架構規範、內部及法

令之限制及基金經理人之專業研判，作成投資決定。該投資決定書應送交

覆核並呈交權責主管簽核。 

(3) 投資執行： 

交易員依據基金投資決定書，執行基金買賣有價證券，並作成基金投資執

行表，若執行時發生差異，則須填寫差異原因，並送交覆核及權責主管簽

核。 

(4) 投資檢討： 

由基金經理人就投資現況進行檢討，並按月提出投資檢討報告，其中包括

績效評估、資產配置效率、投資決策與實際情況檢討及投資標的檢討。 

2. 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 

基金經理人：潘秀慧 

主要學歷：銘傳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主要經歷：德銀遠東 DWS 台灣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2016.1.12~迄今) 

德銀遠東 DWS 多元集利組合基金經理人 (2016.1.12~2018.8.8) 

中國信託投信固定收益基金經理人 (2013.08.26 – 2015.12.16) 

台新投信固定收益基金經理人 (2010.12.18 – 2013.8.24) 

日盛投信債券基金經理人 (2008.12.1-2010.6.26) 

3. 基金經理人之權限： 

基金經理人依據各項研究分析報告及各項法令與信託契約之相關規定及投資

會議之結果（經理公司於其認為必要時得隨時召開投資會議），並考量投資人

申購﹑贖回狀況，進行基金投資之決定。 

4.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其他基金應揭露事項： 

(1)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之其他基金名稱：德銀遠東 DWS 台灣貨幣市場基金經

理人。 

(2)經理公司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之措施：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

機密性，經理公司建立「中央集中下單制度」，即完善建構投資決策過程的

監察及稽核體系，以防止利益衝突或不法情事；並基於內稽內控制度之考

量，將投資決策及交易過程分別予以獨立。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兩個基金

時，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支證券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

定，而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

信託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

不得對同一支證券，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5. 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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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起 迄日 

潘秀慧 2018/10/3 迄今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者，應敍明複委

任業務情形及受託管理機構對受託管理業務之專業能力：無。 

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應敍明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基金顧問服務之專業能力： 

DWS INVESTMENTS HONG KONG LIMITED係成立於1994年，提供全方位投資

及銷售相關服務。DWS INVESTMENTS HONG KONG LIMITED投資管理經驗已

有28年，在投資標的挑選、基金表現及客戶服務上都展現高品質的經營能力；並

能配合客戶對風險與回報的不同需求，提供多種類型的投資管理產品。香港固定

收益團隊是亞洲信貸研究的主要樞紐，並與美國和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的同事

密切合作，形成全面的市場觀點，這也提升管理效率，及凝聚團隊共識有相當助

益。全球信貸團隊評估約1,200家債券發行人，能夠為我們的客戶提供高品質投資

解決方案。 

 

DWS INVESTMENTS HONG KONG LIMITED是DWS Group GmbH & Co KGaA的

100%子公司，與DWS集團共享資源。DWS集團成立於1956年，截至2022年5月31

日，投資資產總額達8,330億歐元。在全世界40個國家設有營業據點，擁有超過3,600

名員工。DWS集團為資產管理領域最知名的公司之一，不論在主動、被動和另類

投資等領域皆實力雄厚。除了資產規模外，DWS集團在客戶導向和優質服務方面

也享有盛譽。 

                  資料來源:德意志資產管理。 

 

五、 基金運用之限制： 

1.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應

遵守下列規定： 

(1)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轉換公司債、

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在此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持有之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於條

件成就致轉換、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應於一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2)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4)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

有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

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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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7)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投資於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8)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

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9)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10)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

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11)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

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2)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

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

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3)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14)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 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5)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

金融組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

該國際金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16)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但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不

在此限，惟其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五； 

(17)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 

(18)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2.第 1 項第(5)款所稱各基金，第(8)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

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3.第 1 項第(1)款、第(7)款至第(8)款及第(11)款至第(15)款規定比例、金額之限制，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4.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 1 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

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 1 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

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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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不適用（本基金不投

資於股票） 

七、 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1. 處理原則： 

(1) 經理公司應依據子基金之信託契約或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行使表決權，基於受

益人之最大利益，支持子基金經理公司所提之議案。但子基金之經理公司所提之

議案有損及受益人權益之虞者，得依經理公司董事會之決議辦理。 

(2) 經理公司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表決權委託書。

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轉讓或出

售受益人會議表決權委託書，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2. 處理方法： 

(1) 國內部份： 

i. 經理公司於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國內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

評估分析作業，作成說明；投票決議屬前項(1)但書情形者，並應於各該次受益

人會議後，將行使表決權之書面紀錄，陳報經理公司董事會。 

ii.經理公司應將基金所持有國內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書登記管理，並應

就出席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表決權行使之評估分析作業、決策程序及執行結

果作成書面資料，循序編號建檔，至少保存五年。 

iii.經理公司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國內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應基於本基金受益人之

最大利益行使表決權。 

(2) 海外部份： 

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國外子基金召開受益人會議，因考量經濟及地區因素，經

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得委託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代理基

金出席受益人會議。 

 

八、 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應刊印事項： 

1.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請見附錄一 

2.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請見附錄一 

3.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新興產業者，應敘明該投資標的或產業最近二年國外市場概

況：無，本基金並未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側重國外特定新興產業。 

4.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說明配合本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

（或基金）發行公司股東會（受益人會議）之處理原則及方法：詳前述七之說明。 

5.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對基金外匯收支從事避險交易之避險方法： 

本基金為避免投資所在國家幣值的波動而影響基金淨資產價值，經理公司於本基金

成立日起，就本基金投資於該國之資產，從事遠匯或換匯交易之操作，以規避投資

國貨幣之匯兌風險。基金所投資以外國貨幣計價之資產，包含以外國貨幣型態持有

之現金部位，於從事遠匯或換匯交易之操作時，其金額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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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 

 

九、 本基金係分別以美元及人民幣為計價貨幣；申購價金應以受益權單位計價之貨幣支

付，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申購人本

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十、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係以分散投資標的之方式經營，在合理風險度下，投資於證券以謀求長期投

資利得及投資收益。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經理公司除未盡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應負責任外，對本基金不保證最低收益率，亦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 

本基金之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風險： 

1. 類股過度集中風險及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本基金為海外債券型基金，未投

資股票，故無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另基金將儘可能分散投資，惟由於本基

金主要投資新興市場美元計價債券，故仍可能有持債過度集中之風險。此外，

本基金可能投資由機構所發行之債券，這些機構所處的產業可能出現產業循

環週期，該景氣循環之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 

2. 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此

類債券信用評等較投資等級為低，甚至未經信用評等，證券價格亦因發行人

實際與預期盈餘、管理階層變動、併購或因政治、經濟不穩定而增加其無法

償付本金及利息的信用風險，特別是在於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不利消息，

此類證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 

3. 利率變動之風險：債券價格走勢與利率成反向關係。利率之變動將影響債券

之價格及其流通性，進而影響基金淨值之漲跌。本基金將運用適當策略，盡

可能爭取基金最大回報，同時減少投資本金所承受的風險。 

4. 流動性風險：由於本基金投資範圍涵蓋開發中國家，若遭遇投資地區有重大

政經變化導致交易狀況異常時，該地區之流動性風險並不會因此完全避免。

當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而我方需賣斷公債或公司債時，可能因需求之

急迫即買方接手之意願，或有以低於成本之價格出售，致基金淨值下跌之風

險。此外，持有某些投資部位以及將之出售都可能費時頗久，因而須以不利

的價格進行。 

5. 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1)由於本基金投資地區廣泛，涵蓋已開發國家及新興市場。新興市場部份地

區可能受國際或地區性政經情勢變化實施外匯管制或所投資之當地政府法令

限制進而影響債券正常交易活動而產生風險。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可能非單

一計價幣別，因此基金表現可能受各幣別之匯率變動而影響。 

(2)匯率變動風險：本基金包含美元計價級別與人民幣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

其它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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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之差異，投資人進

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另人民幣為管制性貨

幣，其流動性有限，相關的換匯作業亦可能產生較高的結匯成本。此外，人

民幣別之匯率除受市場變動因素影響外，尚會受到大陸地區法令或政策變

更，或人民幣清算服務限制，影響人民幣資金市場之供需，進而導致其匯率

波動幅度可能較大，影響此類投資人之投資效益。 

6. 基金所投資地區政治、經濟風險：(1) 本基金投資區域範圍涵蓋全球，惟每個

國家在這方面的風險可能各有不同。所投資地區之政治、社會或經濟情勢變

動，包括海外市場政治、社會之不穩定局勢、臺灣與他國間的外交關係、海

外各國經濟條件不一（如通貨膨脹、國民所得水準、國際收支狀況、資源自

足性）等，均可能影響本基金所投資地區之有價證券價格波動，進而影響本

基金淨值之漲跌。本基金將儘量分散投資風險，惟風險亦無法因此完全消除。

(2)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由於投資地區較為集

中，故而該區域可能發生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的風險如勞動力不足、罷工、

暴動、戰爭等，均可能使本基金所投資之債券市場造成直接性或間接性的影

響，進而影響本基金淨值之漲跌。基金經理人將儘量分散投資風險，惟風險

亦無法因此完全消除。 

7. 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本基金在承作交易前，已

慎選交易對手，同時對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進行評估與管理，並採取相對應

的風險控管措施，藉此降低對手之信用風險，惟不排除有信用風險之可能信。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富有保證機構擔保之有價證券，惟不排除保證機構可能因

機構信用評等調降、倒閉或破產而無法全數償還投資之本金及收益之風險。 

8. 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不適用，本基金未從事結構式商品交易。 

9.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投資 ETF 之風險 

投資 ETF 將面臨所持有的一籃子投資組合類型本身之風險。此外，在 ETF

發行初期，可能因投資人對該商品熟悉度不高導致流動性不佳，或受到整體

系統性風險影響，使 ETF 市價與淨資產價值有所差異，而造成該 ETF 折溢

價，但該風險可透過造市者之中介，改善 ETF 之流動性。 

(2)從事反向型 ETF 之風險： 

反向型 ETF 主要是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來追蹤標的指數，追求與標的指數相

反的報酬率，由於反向型 ETF 係以交易所掛牌買賣方式交易，以獲取指數報

酬的基金，因此當追蹤的指數變動，市場價格也會波動，進而影響本基金的

淨值。 

(3)從事槓桿型 ETF 之風險： 

槓桿型 ETF 採取不同的交易策略來達到財務槓桿倍數的效果。除了其連結指

數的成分股票外，也投資其他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來達到其財務槓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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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選擇權，期貨等，其如同使用期貨或信用交易一般，具有倍數放大報

酬率的槓桿效果：獲利會放大，同樣地虧損也會放大，因此是一個相對風險

較高的商品。另因槓桿型 ETF 亦具有追蹤誤差之風險，追蹤誤差( Tracking 

Error)是基金回報與指標回報差異之標準差，當基金表現與標竿指數表現不

相符時產生，追蹤誤差對於基金的表現有負面影響，且與基金操作時槓桿程

度成正比。 

(4)投資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之風險:  

美國 Rule 144A 債券，並無向美國證管會註冊登記及資訊揭露之特別要求，

同時僅有合格機構投資者可以參與該市場，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能發生

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 

(5)無擔保公司債 

無擔保公司債雖有較高之利息收入，但可能面臨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信

用風險。 

(6)次順位公司債 

本基金得投資於次順位公司債，因發行人與債權人約定其債權於其他先順位

債權人獲得清償後始得受償，相對獲得清償的保障較低，潛在獲利較佳。本

基金將以審慎態度評估發行人債信，以避免可能的風險。 

(7)次順位金融債券 

次順位金融債券之債權順位優於普通股及特別股，但低於普通金融債券，故

其價格與流動性於市場利率變動時，對基金淨值相對於普通金融債券可能造

成較大之影響。 

(8)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主要由各國資產規模雄厚之銀行或機構所發行，在國際金

融市場享有良好的信譽，因此，其發行債券的利率水準一般不高。而且國際

金融組織債券在我國境內發行的數量佔其資本額比重不高，到期違約風險較

低。 

(9)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之風險： 

由於前述標的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之特性，因此除面臨債券之利率風險、流

動性風險與信用風險外，還可能因標的股票價格波動，而造成該債券之價格

波動。投資非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之轉換公司債因無信用評等或非投資

等級因素，其利率風險、外匯波動風險或債券發行違約風險都高於一般債券，

故可能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外匯波動過大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無

法支付本金及利息或破產，進而影響本基金淨值之漲跌。 

(10)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風險： 

「非投資等級債券」指的是信用評等較差的企業或機構所發行、支付較高利

息之債券。由於債券信用評等較差，因此違約風險較高，且對利率變動的敏

感度甚高。尤其在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可能影響償付能力的不利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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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此類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而利率風險、信用違約風險、外匯波

動風險也將高於一般投資等級之債券。 

10.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本基金得從事衍生自利率之期貨或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交易等證券相關商品之

交易。惟從事此等交易仍有風險，其中： 

(1) 從事期貨交易之風險：當期貨市場行情不利於本基金所持契約時，產生保

證金虧損與追繳之風險；在市場行情劇烈變動時，本基金所持之期貨契約可

能無法反向沖銷，導致契約無法反向沖銷之風險；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

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除期貨交易所規定不得進行現貨交

割者外，本基金持有之期貨契約未能於最後規定日期前為反向沖銷時，有可

能必須辦理現貨交割；本基金無現貨可供交割時，則需要透過現貨市場辦理

交割事宜，而有實物交割之風險。 

(2) 從事選擇權交易之風險：選擇權契約的買方若於到期時未選擇反向沖銷或

履約而逕使其失去其履約價值，則可能會遭受包含權利金以及交易成本的損

失；而選擇權契約的賣方於市場走勢不利時，將面臨保證金追繳風險。 

(3) 從事通膨交換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風險：本基金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通膨

交換交易，惟雖為避險之目的，但仍可能因判斷錯誤而發生損失，另本基金

已慎選交易對手，但無法完全規避因交易對手違約造成之損失。 

11. 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風險：不適用。 

12. 其他投資風險： 

(1) 人民幣貨幣風險:人民幣別之匯率除受市場變動因素影響外，尚會受到大

陸地區法令或政策變更，或人民幣清算服務限制，影響人民幣資金市場之

供需，進而導致其匯率波動幅度可能較大，影響此類投資人之投資效益。

自 2005 年起，人民幣為參考一籃子外幣的市場供求的調控浮動匯率機

制，該匯率主要基於市場動力，人民幣兌其他貨幣，包括美元及港元的匯

率將容易受外在因素影響而產生波動。投資人應注意，由於受中國大陸政

府外匯管制政策，人民幣現時不可自由兌換，故不能排除人民幣加速升值

的可能性，亦無法保證人民幣將不會貶值。 

(2) 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並受到外匯管制及限制，申購人應依「外匯收支或

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人民幣為中國大陸唯一官方貨幣。

在岸人民幣（「CNY」）及離岸人民幣（「CNH」）雖為相同貨幣，但

分開在不同市場買賣。由於兩個人民幣市場獨立運作，兩者之間的人民幣

流動受到高度限制，在岸及離岸人民幣以不同匯率買賣，而兩者的走向也

不盡相同。 

六、 收益分配 

本基金不進行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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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購受益憑證 

(一) 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申購受益憑證應出具經理公司最新訂定之制式申購書申購之。本基金之截止時間

為每營業日下午五點。 

1. 申購程序： 

(1) 投資人「首次」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申購時，應提出身

分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辦理開戶手續，填留印鑑卡及其基本資

料並檢附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供之文件辦理。 

(2) 欲申購基金受益憑證者，可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填妥申購書，於

營業時間內向經理公司或銷售機構辦理申購手續及繳納申購價金。 

(3)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本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

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

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

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

基金帳戶時，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 

(4) 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

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2. 申購地點：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基金銷售機構。 

3. 申購截止時間： 

(1) 經理公司：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下午五點。 

(2) 基金銷售機構：依各銷售機構營業收件時間為準，惟不得逾越前述經理

公司規定之截止時間。 

(3) 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上開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4)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

安全考量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手續之交易仍屬有

效。 

4. 其他事項： 

有關 FATCA 的美國稅務申報義務 

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為就業促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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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Hiring Incentive to Restore Employment Act）的一部份，於 2010 年 3 月

18 日制定（「FATCA」）。該法案的條款促使經理公司作為一間海外金融機

構（「FFI」），可能需要為 FATCA 的目的而直接向美國國家稅務局（「IRS」）

或遵照 FATCA 要求向其他外國機構申報若干持有單位的美國人士的資料，

並為此目的收集額外身份證明資料。未與 IRS 簽訂協議並且不遵守FATCA 制

度的 FFI，可能須就本基金源自美國收入之任何款項及從出售證券產生之美

國收益之未扣稅款項被扣減 30%的預扣稅。 

為遵守經理公司於 FATCA 下的義務，2014 年 7 月 1 日起經理公司可能需要

向投資者索取若干資料以確認其美國稅務狀況。如投資者根據 FATCA 條例

屬於美國人士、為美國人士持有的非美國實體、未參與 FATCA 的 FFI 或未

提供所需文件的投資者，經理公司需要向 IRS 申報這些投資者的資料。假設

經理公司遵從該等條例行事，則毋須繳付 FATCA 所要求之預扣稅。 

(二) 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 申購價金之計算 

(1)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美元及人民幣為計價貨幣；申購價金應以受益

權單位計價之貨幣支付，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

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申購人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2)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

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4)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

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點五。(申購手續費率表請參閱本

公開說明書一、基金簡介(十四)銷售價格) 

但經理公司得隨時依其全權決定，於其認為適當之期間並按其認為適當

之條款，對所有或某些投資人降低上開申購手續費率或就申購手續費之

全部或一部給予減免或折讓。 

2. 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1)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2)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本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

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申購人

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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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

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

基金帳戶時，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 

(3)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由經理公

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如其申購日

當日在募集期間內，亦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4)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由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

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如其申購日當日在募集期間內，亦以本基金之發行價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5)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所經理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

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

之單位數。惟受益人僅得於本基金募集期間申請以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

申購本基金，並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 

(6) 受益人不得申請本基金與其他基金或本基金與同一基金間之不同計價

幣別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三) 受益憑證之交付： 

(1) 本基金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2)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

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 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

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2.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

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

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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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之利息，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以四捨五入

方式計算至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八、 買回受益憑證 

(一) 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

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

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

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

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

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

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2. 經理公司開始接受買回後，欲申請買回者可於任何營業日向經理公司或其委

任之基金銷售機構辦理買回全部或一部受益憑證之手續。 

3. 所需文件 

買回申請書（受益人應加蓋登記印鑑，如係登記簽名者，則須親自簽名）。

受益人委託他人辦理者，應提出表明授權其代理買回手續並加蓋原留印鑑之

委託書。 

4. 買回截止時間： 

(1)經理公司：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下午五點。 

(2)基金銷售機構：依各銷售機構營業收件時間為準，惟不得逾越前述經理公

司規定之截止時間。 

(3)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上開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

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4)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

全考量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二) 買回價金之計算： 

1. (1)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

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2)有下開第（五）項之情形者，買回價金之計算應依本基金恢復計算買回價

格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經理公司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2. 申請買回者於提出買回申請後，須待經理公司依上開 1.規定計算出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後，方得知買回價金。 

3. 本基金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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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短線交易者)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買回費用

歸入本基金資產。惟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至第六個日曆日（含）期間，經理公

司不收取買回費用（含短線交易費用）。惟受益人向經理公司委任之基金銷

售機構買回申請時，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得就每件買回申請酌收新台幣

伍拾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

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4. 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1) 本基金不鼓勵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對於受益人於基金到期日(含)前買

回本基金者(含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者)，應支付買回價金之 2%

作為買回費用，買回費用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份。 

(2) 對於曾經從事本基金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經理公司得保留限制其再次申

購本基金及收取相關買回費用之權利。 

(3) 案例說明：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之壹、基金概況/基金簡介/(二十)基金短

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三) 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 給付時間  

(1) 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

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 

(2) 有下開第（五）項之情形而延緩給付買回價金者，經理公司應在暫停計

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

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之。 

2. 給付方式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

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

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

之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四) 受益憑證之換發：本基金採無實體發行，故毋須辦理受益憑證之換發。 

(五) 買回價金延緩給付之情形： 

1.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超過本基金之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

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2.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

得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1)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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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4)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六) 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上述第（五）項所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

（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

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

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七) 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所有請求買回受益憑證者，不得對特定人提供特別優厚之買

回條件。 

九、 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 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1. 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

權利： 

(1) 到期日行使分配基金資產請求權。 

(2) 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3) 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2.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

修訂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3. 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4. 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1. 本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費率，

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

給付乙次： 

1.基金成立日起至屆滿一年：每年 3.5%； 

2.基金成立日第二年起至第六年：每年 0.6%。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0.12%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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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手續費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

之二點五。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手續費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

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者)為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買回費用歸入本基

金資產。惟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至第六個日曆日（含）

期間，經理公司不收取買回費用（含短線交易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 (1) 至經理公司辦理者免收。 

(2) 至基金銷售機構辦理者每件新台幣 50 元。 

召開受益人會議

費用(註一) 

每次預估新台幣二十萬元。 

其他費用(註二)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包括取得及處分本基金資產

所生之經紀商佣金、印花稅、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

手續費、本基金財務報告簽證或核閱費用(以依法令或

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向受益人公告之財務報告為限)、訴

訟及非訟費用及清算費用） 

(註一) 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註二) 依基金信託契約規定之費用未於表上列示者，請另予列明。 

2. 費用給付方式 

(1) 經理公司之報酬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2)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3) 其他費用於發生時給付。 

(三) 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本基金之賦稅事項悉依財政部 81.4.23(81)台財稅第 811663751 號函、財政部(91)

台財稅第 0910455815 號函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本基金依財政部 96.4.26 台

財稅字第 09604514330 號函及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4 第 6 項之規定，本基金受益人

應予授權同意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相關稅務事宜，並得檢具受益人名

冊(內容包括受益人名稱、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地址、持有受益

權單位等資料)，向經理公司登記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身兼金別核發載明我國居住

者之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占該基金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利之居住者證明，以

符合﹝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之規定，但有關法令修正時，應依

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1. 所得稅 

(1) 本基金受益憑證所有人轉讓或買回其受益憑證之所得，在證券交易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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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停徵期間內，免納所得稅。 

(2) 本基金清算時分配予受益人之剩餘財產，內含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證

券交易所得，得適用停徵規定免納所得稅。 

(3) 受益人為中華民國營利事業或在中華民國有營業代理人或固定營業場

所之外國營利事業者，可能須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將證券交易所

得納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4) 關於最低稅負之其他規定，悉依國稅局之最新規定辦理。 

2. 證券交易稅  

受益人轉讓受益憑證時，應由受讓人代繳證券交易稅。受益人申請買回或於

本基金清算時，繳回受益憑證註銷者，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3. 印花稅 

受益憑證之申購、買賣及轉讓等有關單據均免納印花稅。 

4. 投資於外國之資產及其交易產生之各項所得，均應依投資所在國及地區有關

法令規定繳納稅款。 

有意投資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就基金申購、持有、買回、

配息、合併基金類別及於合併基金類別後調整持有單位數量等事項(以下分

別稱為有關事項)，根據其營業處所、戶籍、住所、國籍或設立登記地所適

用的稅法，可能產生之稅賦，並就此尋求相關之意見。本基金、經理公司及

其負責人以及其他在本公開說明書中所列之任何人(以下稱有關人士)，概不

就涉及任何有關事項(或多項有關事項)之稅務結果負責，或作任何保證及陳

述。而本基金及有關人士亦各自明確表示，概不就涉及任何有關事項(或多

項有關事項)所產生的稅務結果，及不論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而負

責。本基金於投資所在地因投資所收取之股息、利息收入、出售投資所得收

益及其他收入，可能須繳納扣繳稅款或其他稅捐且無法退回。 

(四) 受益人會議 

1. 召開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

信託契約另有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

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7)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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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召開程序： 

(1) 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

經理公司召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

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

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

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

受益人會議。 

(2)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

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

之三以上之受益人。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者，前項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

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之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3. 決議方式： 

(1)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

者，受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

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

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2)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

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

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行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

持有代表已發行該類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ㄧ以上之受益

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

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①、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②、終止信託契約。 

③、變更本基金之種類。 

4. 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十、 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 依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1.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

修訂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 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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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1)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

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3)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4)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5)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6)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

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3.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 2.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

情形。 

(4)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

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

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5)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6)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7)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8)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

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9)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

發生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上開(3)及(4)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4. 其他應揭露之訊息：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美

元貳仟萬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

信託契約者；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為美元後，與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二) 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除金管會另有指示或其他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依

下列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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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

人，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受益人地址變

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

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

載之通訊地址視為已依法送達。 

(2)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證券

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

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

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揭露。 

(3)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A. 依前項(1)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

送日為送達日。 

B. 依前項(2)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C. 同時以前項(1)(2)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2. 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

寄方式為之。如需辦理掛失手續及公示催告程序者，由受益人自行辦理掛失

手續及公示催告程序。 

3. 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向受益人通知者，以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為

準。受益人之地址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

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各原所載之地址視

為已依法送達。 

4.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傳輸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或公會網站，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若前項已依據金管會指

定之公告方式或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視同已公告。經理

公司選定之公告方式如后： 

(1) 本基金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公告下列相關

資訊： 

i. 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應於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追加募集之基金應於金管會核准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傳送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更新或修正公開說明書者，應於

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更新或修正後公開說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 

ii.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及經理公司年度財務報告。 

(2) 本基金應委託公會於公會網站（網址：http://www.sitca.org.tw）上予以公

告下列相關資訊： 

i.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 

ii.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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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iv.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v.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vi.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vii.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

交易情形。 

viii.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

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ix.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x.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xi. 經理公司暫停及恢復計算淨資產價值及交易事項。 

xii.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xiii.  買回費用之變更。 

xiv.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

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三) 其他應揭露事項： 

1. 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美國國會立法通過 2010 年《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簡稱「FATCA」)，其目的在

提供美國稅捐機關有關美國納稅人之資訊，以及改善美國納稅人就美國境外金融

資產與帳戶的納稅合規情形。 

其中，FATCA 要求本基金須登記及擴大申報並扣繳稅款。此申報規定是要辨識本

基金之特定類型投資人及揭露該類投資人之資訊。本基金若不符 FATCA 規定，可

能須就支付予本基金之特定款項（例如美國來源之利息與股息，以及可能產生該

等美國來源收益之證券處分收益等）扣繳 30%之預扣稅。本基金如未符合 FATCA

規定，可能因而蒙受重大損失。因此，本基金可能必須向美國稅捐機關申報並揭

露特定投資人資訊或就支付予該等投資人之特定款項為扣繳稅款。在相關法律許

可範圍內，投資人將視為同意本基金採取前述措施。此外，投資人如為美國納稅

人或於嗣後成為美國納稅人，須立即告知經理公司。 

倘若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簽訂跨政府協議（即所謂 IGA），該跨政府協議可能要

求將 FATCA 之法令或規定連同該法之修正、修訂及/或豁免事項，一併納入本基

金須遵守之規範。此種情況下，本基金將須遵守該跨政府協議及所施行之法令。 

投資人宜就 FATCA 及任何跨政府協議之可能稅負影響/後果，徵詢專業顧問之意

見。 

 

2. 美國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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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納稅人」係指美國公民或自然人居民；在美國組織設立或依美國或美國任

一州法律組織設立之合夥事業或公司；符合以下要件之信託：（1）美國境內法院

有權依相關法律就有關信託管理之近乎一切事宜發出命令或作成判決，且（2）一

位或多位美國納稅人有權掌控該信託之所有重大決策；或擁有美國公民或居民身

分之被繼承人之遺產。此定義之解釋將依據美國《國稅法》。請注意：已失其美

國公民身分且居住於美國境外之人於某些情況下仍可能被視為美國納稅人。本基

金之受益權單位不得向美國納稅人募集或出售予任何美國納稅人。 

申購人須聲明並非美國納稅人，且並非代表美國納稅人取得本基金之受益權單位

或取得之目的並非為出售予美國納稅人。 

 

3. 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作業辦法 

我國財政部於 2017年 6月 14日增訂稅捐稽徵法第 5條之及第 46條之 1，另於 2017

年 11 月 16 日發佈「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作業辦法」(以下簡稱「作業辦

40 法」)，主要為促使台灣接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之共同申報準則

(CRS)，提高帳戶資訊之透明度，並據此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金融帳戶資訊交

換。為達成資訊交換的目的，財政部發布之作業辦法係規範金融機構，含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須進行金融帳戶資訊交換盡職審查及審查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

申報國居住者之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包含客戶開立帳戶時徵提之自我證明文

件、對新帳戶及既有帳戶進行盡職辨識及審查等，以確認資料之有效性及合理

性。為配合前揭盡職審查過程，經辨識為作業辦法第 24 條下之應申報帳戶者，

持有該應申報帳戶之受益人有義務提供經理公司合理，且足以辨識其稅務居住者

身份之自我證明文件以佐證其身分狀態，倘若刻意規避、隱暱或提供不實之資

訊，可能有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6 條之 1「未應要求或未配合資訊交換提供有關

資訊」，而面臨稅捐機關課以罰鍰之可能。另，前揭未配合或拒絕配合提供以致

經理公司未能完成盡職審查程序或申報者，本經理公司得拒絕接受或辦理本基金

之申購或交易之申請。 

 

4. 雖然本基金未以永續投資為目標或作為相關績效指標，但本基金得藉由集團的協

助，將環境、社會及治理(下稱 ESG)納入投資與風險管理作業流程及考量，包括

治理、投資管理、風險管理及資訊揭露，並採取合理步驟評估 ESG 相關風險對投

資資產所造成的影響，定期進行投資檢討。 

 

十一、 基金運用狀況 

(一) 投資情形投資情形 

                1.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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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股票之名稱、股數、

每股市價、投資金額及投資比率：無。 

3. 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債券之名稱、投資

金額及投資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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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資單一基金受益憑證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其相關資料如

下：無。 

 

(二) 投資績效 

1. 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累積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值(單位：元)              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淨值(單位：元) 

 

基金成立日：107 年 10 月 3 日 

資料來源：Morningstar，更新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分配收益之金額：無。 

3.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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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

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計報酬率。 

 

 

5. 最近五年度各年度之費用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總金

額占平均淨資產價值之比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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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資產

價值變動表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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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

五名 之證券商名稱、支付該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若證券商為該基金之受益人

者，應一併揭露其持有基金之受益權單位數及比率。 

 

 

(五) 基金接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應揭露信用評等機構對基金之評等報告：無。 

(六) 其他應揭露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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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一、 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一) 基金名稱：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 基金保管機構名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 基金存續期間：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日；本

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有信託契約應終止情事時，信託契約即為終止。 

二、 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之壹、一、基金簡介 

三、 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 

(一)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兩類型發行，即美元計價受益憑證及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 

(二)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

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

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

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五) 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六) 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七) 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八)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

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九)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

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4.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

開放式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

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

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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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7.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

之規定辦理。 

(十) 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四、 受益憑證之申購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七、申購受益憑證 

 

五、 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一) 基金之成立：（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五)） 

(二) 基金之不成立：（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七、（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

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六、 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無 

 

七、 基金之資產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

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

基金資產應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專戶」。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並應於外匯指定銀

行依本基金計價幣別開立獨立之外匯存款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

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

理。 

(二)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

管機構之自有財產互相獨立。 

(四) 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1.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2.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3.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4.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5.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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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7.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 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六) 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八、 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一) 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 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

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

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

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2. 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3. 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4.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

或信託契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

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5.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經理公司

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

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

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

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

限； 

7.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

事由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合計低於等值美元貳仟參佰萬元

時，除前項第 1.款至第 3.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

由經理公司負擔。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合計金額時，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為美元後，與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三) 除本條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就本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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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於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其他必

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五) 本基金不辦理基金借款。 

 

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九、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十、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十一、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四、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十二、 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五、基金投資 

 

十三、 收益分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六、收益分配 

 

十四、 受益憑證之買回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八、買回受益憑證 

 

十五、 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1.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因時差問

題，故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須於次一營業日計算之（計算日）。 

(1)以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率相同之相關費用

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資產價值。 

(2)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初步資產價值。 

(3)加減專屬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損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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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資產淨值。 

(4)前款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產價

值。 

(5)第(3)款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資產淨值按結算匯率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呈現之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2.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3.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中華民國之資產：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

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但本基金持

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計算，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

理。 

(2)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其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遵守下列規定： 

A. 國外債券：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一時前經理公司所取得彭博資訊

(Bloomberg)提供之最近價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如無法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最近價格者，則依序由路透

社（Reuters）、債券承銷商或交易商所提供之最近成交價，加計至計算日

前一營業日止應收之利息。如持有之前述有價證券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

成交資訊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

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B.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於證券交易市場者：以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上午十一時前取得各投資所在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收

盤價格為準。計算日無收盤價格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代之。前述資訊之

取得，依序以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價格為依據。

如持有之前述有價證券暫停交易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

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

價格為準；非於證券交易市場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一時前取

得各基金管理機構或發行公司最近對外公告之淨資產價值為準。若該資訊

無法取得將改以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價格為依據。如持有之前述

有價證券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

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

日之淨值計算。 

C.證券相關商品： 

(a)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一時前所取得集中交

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

上午十一時前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交易對手、其他獨立專業

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如無法由前開資訊取得時，則依經理公司隸屬集團

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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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中華民國

時間上午十一時前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c)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

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3)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

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

書揭露。 

4.本基金國外資產淨值之匯率兌換，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早上十一時前取得前一

營業日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全球外匯市場外幣對美金之收盤匯率為

計算依據，如計算日當日無法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收盤匯率時，以路透社

（Reuters）所提供之全球外匯市場之收盤匯率為準。計算日無外匯交易市場價

格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代之。但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其他指

定交易銀行間之匯款，其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二)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1.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四位。惟本基金到期日之淨資產價

值計算不受前述小數點位數限制。 

2.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十六、 經理公司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更換者； 

3.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4.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

理公司之職務者。 

(二)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

由金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

起解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

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

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

經理公司概括承受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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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2.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

機構得專案報請金管會核准； 

4.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

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5.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

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 

6.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

金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

解除。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

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

義務由新基金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一) 存續期間屆滿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1.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

約者； 

2.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

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

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3.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

然不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

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4.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美元貳

仟萬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

者；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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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為美元後，與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

算。 

6.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

金無法繼續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

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7.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8.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

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 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 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

日起失效。 

(四) 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 信託契約到期之處理程序 

(一) 本基金之到期買回價金係以到期日後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經理公司並得於給付到期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

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到期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

給付之。 

(二) 信託契約存續期間屆滿時，經理公司應通知受益人到期日之淨資產價值，並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於十個營業日內將款項交付予受益人，不適用信託契約第二十六條之處

理程序。 

 

二十、 基金之清算 

(一) 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託

契約於終止後視為有效。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

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

託契約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

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 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

範圍內與原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 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了結現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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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處分資產。 

3.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分派剩餘財產。 

5.其他清算事項。 

(六) 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

三個月內完成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

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

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可受分

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

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二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

人。 

(九)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 

(十) 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一、 受益人名簿 

(一)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

新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二十二、 受益人會議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九、(四)受益人會議 

 

二十三、 通知及公告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十、基金之資訊揭露 

 

二十四、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正 

信託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並經

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

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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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意 ＊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20 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其他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投資

人之請求，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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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一、事業簡介 

(一) 設立日期：  

成立於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日。 

(二) 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股本形成經過 

年 月 每股 

面額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股  本  來  源 

 (元)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106.09 10 34,000,000 34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106 年減資

9,600,000 股並

現金增資

9,600,000 股 

 

(三) 營業項目： 

1. 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4.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 

(四) 沿革： 

1. 最近五年度基金募集之基金： 

一百零三年八月十五日募集成立「德銀遠東 DWS 全球生技創新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一百零七年十月三日募集成立「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2. 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無) 

 

3. 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之移轉股權或更換： 

 

日期 

轉 讓 人 受 讓 人 

股東名稱 
轉讓股數 

（剩餘股數） 
股東名稱 受讓股數 

2008/1/31 澳大利亞商聯博

投資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5,999,999 

(0) 

裕通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5,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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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31 香港商新城市(新

界)地產有限公司 

5,999,999 (0) 裕元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5,999,999 

2008/3/13 裕通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3,733,338* 

(159,997)* 

德商德意志銀

行股份有限公

司 

3,733,338 

2008/3/13 裕元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3,733,338* 

(159,997)* 

德商德意志銀

行股份有限公

司 

3,733,338 

2009/2/26 裕通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159,997 遠東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159,997 

2009/2/26 裕元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159,997 遠東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159,997 

2009/8/31 裕元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2,024,794 遠東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4,794 

2018/7/31 德商德意志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18,000,000 

(0) 
德商 DWS 

Group GmbH & 

Co. KGaA 

18,000,000 

*2008/3/12 減資比率為 64.88892% 

4. 經營權之改變： 

(1) 本公司之股東澳大利亞商聯博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8.1.31 讓售股權

予裕通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詳細內容請見上表。 

(2) 本公司之股東香港商新城市(新界)地產有限公司於 2008.1.31 讓售股權予裕

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詳細內容請見上表。 

(3) 本公司之股東裕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裕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8.3.13

讓售股權予德商德意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詳細內容請見上表。 

(4) 德商德意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本公司 2008/3/12 現金增資及自裕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及裕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股權後共計持有本公司股份

60%。 

(5) 本公司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97 年 5 月 2 日金管證四字第

09700017735 號函核准,公司名稱變更為「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 

(6) 本公司之股東裕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裕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9.2.26

讓售剩餘股權予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詳細內容請見上表。 

(7) 本公司 2009 年 5 月辦理減資及現金增資,原股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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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放棄參與現金增資由裕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認購。 

(8) 本公司之股東裕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9.8.31 讓售股權予遠東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詳細內容請見上表。 

(9) 本公司之股東德商德意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8.7.31 讓售股權予德商 DWS 

Group GmbH & Co. KGaA,詳細內容請見上表。 

 

5.  其他重要紀事： 

(1) 本公司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97 年 4 月 24 日金管證四字第

0970017657 號函核准，基金名稱變更如下： 

更名後 更名前 

德銀遠東 DWS 台灣旗艦基金 遠東大聯台灣旗艦基金 

德銀遠東 DWS 台灣債券基金 遠東大聯台灣債券基金 

德銀遠東 DWS 科技基金 遠東大聯科技基金 

德銀遠東 DWS 亞洲基金 遠東大聯亞洲基金 

德銀遠東 DWS 全球原物料能源基金 遠東大聯全球原物料能源基金 

德銀遠東 DWS資產管理主動報酬策略

私募基金 

遠東大聯資產管理主動報酬策略私募

基金 

 

(2) 本公司於 97 年 6 月 18 日起得從事海外基金私募業務。 

(3) 本公司於 97 年 7 月 25 日取得投顧許可。 

(4) 本公司於 97 年 10 月 3 日取得顧問五檔 DWS 海外基金許可。 

(5) 本公司簽證會計師自 97 年度起由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王小蕙會計師變更

為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呂莉莉會計師。 

(6) 本公司所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德銀遠東 DWS 台灣旗艦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德銀遠東 DWS 台灣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德銀遠東 DWS 科技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德銀遠東 DWS 全球原物料能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德銀

遠東 DWS 台灣精選主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簽證會計師自 97 年度由勤業眾

信會計師事務所殷仲偉、王小蕙會計師變更為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呂莉

莉、俞安恬會計師。 

(7) 本公司於 98 年 4 月 3 日取得顧問另 2 檔 DWS 海外基金許可(「德意志 DWS 

Invest 氣候變遷」及「德意志 DWS Invest 新資源」)。 

(8) 本公司於 98 年 9 月 15 日金管證投字第 0980045624 號函核准取代新光證券

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德意志 DWS Invest 全球主題」等七檔海外基

金之總代理人，並自 98 年 10 月 16 日起生效。 

(9) 本公司於 99 年 8 月 5 日金管證投字第 0990035141 號函核准成為「德意志

DWS Invest 金磚四國 Plus」等二檔海外基金之總代理人。 

(10)本公司於 100 年 9 月 9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00040604 號函核准成為「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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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S Invest 黃金貴金屬」與「德意志 DWS Invest 亞洲中小型」二檔海外基

金之總代理人。 

(11)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01年 5 月 10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10021241 號核准「德銀遠東

DWS 台灣旗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存續基金）以及「德銀遠東 DWS 台灣

精選主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消滅基金）二檔基金合併。 

(12)本公司於 103 年 5 月 20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14008 號函核准成為「德意志

DWS Invest 全球高股息」海外基金之總代理人。 

(13)本公司於 103 年 7 月 15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27056 號函核准新增「德銀遠

東 DWS 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增發美元級別。 

(14)本公司於 103年 8月 15日，根據金管證投字第 1030032671號函核准成立「德

銀遠東 DWS 全球生技創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5)本公司於 103 年 10 月 1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40383 號函核准新增「德銀

遠東 DWS 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增發人民幣級別。 

(16)本公司於 103 年 11 月 10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42895 號函核准成為「德意

志歐洲高收益公司債」海外基金之總代理人。 

(17)  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60029514 號核准「德銀

遠東 DWS 台灣旗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存續基金）以及「德銀遠東 DWS 

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消滅基金）二檔基金合併。 

(18) 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60043381 號核准終止

「德銀遠東 DWS 全球生技創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19) 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6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70305237 號核准終止

「德銀遠東 DWS 全球神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20) 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6日金管證投字第 1070324501 號核准終止「德

銀遠東 DWS 多元集利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21)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70336611 號函核准成立

「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2)本公司所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簽證會計師自 109 年度變更為安侯建業

會計師事務所呂莉莉、張純怡會計師。 

(23)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45799 號核准成為

「DWS 投資全球基礎建設基金(DWS Invest Global Infrastructure Fund」之境

外基金總代理人。 

(24)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16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48629 號核准代理之

「DWS 投資歐洲小型基金」(DWS Invest European Small Cap)併入未核備之

「DWS Invest European Small/Mid Cap」及終止在國內募集及銷售。 

(25)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10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70708號核准代理

之「DWS 投資中國股票基金」(DWS Invest Chinese Equities)終止在國內

募集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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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0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71932 號核准「德銀遠

東 DWS 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清算完成。 

(27)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1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33295 號核准「DWS 投

資歐洲高收益公司債」變更為「DWS 投資歐洲非投資等級債」，中文名稱變更

於 111 年 5 月 4 日生效。 

(28)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2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41398號核准代理之「DWS 

投資 ESG新興市場股票」(DWS Invest ESG Emerging Markets Equities)及「DWS

投資 ESG新興市場高股息」(DWS Invest ESG Emerging Markets Top Dividend) 

終止在國內募集及銷售。 

(29)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9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65215 號核准「德銀遠

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變更國外投資顧問，生效日為

112 年 1 月 1 日。 

 

二、事業組織 

(一) 股權分散情形： 

1. 股東結構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股東結構 

2023年12月31日  

股東結構 本國法人 本國 

自然人 

外國 

自然人 

外國機構 合  計 

上市或上櫃公司 其他法人 

人數 1 0 0 0 1 2 

持有股數（股） 12,000,000 0 0 0 18,000,000 30,000,000 

持股比例 40.00% 0.00% 0.00% 0.00% 60.00% 100.00% 

 

2. 主要股東名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 40.00% 

德商 DWS Group GmbH & Co. KGaA 18,000,000 60.00% 

 

(二) 組織系統： 

(一)本公司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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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門人數、分工及職掌 

本公司各主要部門所負責業務：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部   門 部  門  職  掌 

總經理室(1 人) 擬定公司營運目標及方針、統籌管理公司之策略規劃及執行 

遵循部(1人) 協助員工相關法令及公司及集團政策之遵循，定期或不定期確認各部門是否確實遵

循規定之作業程序，提供管理階層參考 

內部稽核(1 人) 定期或不定期稽核各部門是否確實遵守相關法規及內部控制之規定 

投資研究部 

(2 人) 

負責國內外總體經濟研究、產業研究、上市(櫃)公司研究、投資決策電腦化系統建

立、證券研究分析相關事務及基金投資操作、策略研擬、投資組合及資產分配並善

盡基金經理人職責。 

產品策略 

行銷部 

(1 人) 

負責新產品發展策略、新產品申請文件準備及送件、現有產品修約文件準備、現有

產品線維護、產品簡報檔製作、市場展望報告及經理人評論、產品資料諮詢相關事

項；負責基金之規劃與設計、印製公開說明書、建立公共關係及企業形象、擬訂廣

告宣傳計劃、印發產品說明書及基金簡介、客戶管理與售後服務及其他基金相關之

企劃事宜 

投資顧問部 

(3 人) 

甲、提供經金管會核准之國內外有價證券之顧問服務予投資人 

乙、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推廣、諮詢及各類研習活動 

交易部 負責證券及債券交易之執行，包括與證券經紀商之聯繫、交易額度之控制及市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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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 報蒐集、基金證券進出交易與記錄 

風險管理部(1

人) 
負責公司內部作業風險控管及負責公司投資組合風險及流動性風險控管。 

全權委託 

投資部(2人) 
全權委託及私募業務之執行 

法人業務部 

(3 人) 
負責基金之銷售推廣作業、與銷售及買回機構訂定契約、產品說明與後續服務 

財務部 

(4 人) 
負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公司會計、稅務、預算編製及追蹤、內部財務管理 

資訊作業部 

(5 人) 

負責日常電腦系統維護、協助開發新業務應用軟體及基金申購、買回及其他基金事

務處理及各類行政工作 

人事行政部 

(1 人) 
負責建立人事規章、考核及福利制度；並處理總務採購、行政等相關事務。 

評價委員會 

(5 人) 

提報暫停交易之有價證券的評價政策及方法、審閱暫停交易之有價證券的評價政策

及方法之允當性及判斷各有價證券發生暫停交易時所採用的評價方法的合理性。 

 

 

(三)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

股份數額及比率、主要經(學)歷、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

司股份股

數/比例 

主  要  經  (學)  歷 
目前兼任其他公

司職務 

總經理 黃釗盈 112/02/2 0 

經歷：Managing Director, Head of Client 

Coverage Division, Greater China, DWS 

APAC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 

無 

財務部 

副總經理 
劉芝齡 103/07/14 0 

經歷：花旗投信基金會計部經理 

建弘投信財務部副理 

光華投信財務部主任 

學歷：ROYAL ROADS UNIVERSITY, MBA 

無 

遵循部 

副總經理 
辛光華 108/11/01 0 

經歷：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法務

暨法令遵循部副總裁 

學歷：美國維爾帕索大學法學博士 

無 

法人業務部 

主管 
林彥全 111/12/01 0 

經歷：康和期貨經理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學歷：美國福坦莫大學企管碩士 

無 

投資顧問部 

經理 
林家驊 110/01/20 0 

經歷：新光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財富

管理處 

學歷：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碩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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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委託 

投資部 

副總經理 

林建志 110/10/18 0 

經歷：天達投顧投資顧問暨研究部經理 

           瀚亞投信法人業務部經理 

學歷：東吳大學企管系/財務金融系學士 

無 

投資研究部 

副總經理 
潘秀慧 106/10/1 0 

經歷: 中國信託投信固定收益投資科主管 

台新投信固定收益部主管 

日盛投信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人 

學歷: 銘傳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無 

交易部 

協理 
曾齡臻 93/07/28 0 

經歷：盛華投信交易室代副主任 

學歷：台南家專會計會統科 
無 

資訊作業部 

協理 
許倍芳 103/07/14 0 

經歷：怡富投信基金行政部副理  

學歷：澳洲國立南澳大學企管碩士 
無 

內部稽核 

協理 
劉淑美 93/09/01 0 

經歷：匯豐中華投信稽核室襄理  

學歷：輔仁大學會計系學士 無 

產品策略 

行銷部 
劉映青 111/6/1 0 

經歷：台新投信行銷業務處整合行銷部經理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財務金

融碩士 
無 

風險管理部 姜治鈞 111/11/23 0 

經歷：大陸商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

行授信與風險管理部(內控部)經理 

學歷：MSc in Marketing and Finance with 

Merit, University of Exeter 

無 

 

(四)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股份數額及比例、主要經(學)歷：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 

 日期 

任

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現在持有股份 主要經(學)歷 備註 

股數 比率 股數 比率 

董事長 鄭澄宇 111.5.19 3年 12,000,000 40.00% 12,000,000 40.00% 經歷：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行 

            政總部總經理；  

學歷：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EMBA 

遠東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周心華 111.5.19 3年 12,000,000 40.00% 12,000,000 40.00% 經歷：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財務策略

中心主管暨代理發言人 

學歷：MBA,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in the USA 

遠東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111.5.19 3年 18,000,000 60.00% 18,000,000 60.00% 經歷: COO, DWS APAC  

學歷：BA,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SA 

德商DWS Group 

GmbH & Co. 

KGaA代表人 

董事 黃釗盈 

Chao Ying 

Huang 

 

111.5.19 3年 18,000,000 60.00% 18,000,000 60.00% 經歷：Managing Director, Head of 

Client Coverage Division, 

Greater China, DWS APAC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碩士 

德商DWS Group 

GmbH & Co. 

KGaA代表人 

董事 Simon  

John 

Murfin 

111.5.19 3年 18,000,000 60.00% 18,000,000 60.00% 經歷: CFO of DWS APAC  

學歷: BA, Business Studies, 

Bournemouth University in 

the UK  

德商DWS Group 

GmbH & Co. 

KgaA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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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選任 

 日期 

任

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現在持有股份 主要經(學)歷 備註 

股數 比率 股數 比率 

監察人 Hoi Kei 

Sum 

112.6.13 3年 0 0% 0 0% 經歷: Head of Product, APAC  

      DWS Investments Hong Kong 

Limited 

學歷: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監察人 楊雅森 111.5.19 3年 0 0% 0 0% 經歷：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辦公室協理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 

      所博士 

 

 

三、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說明：所謂利害關係公司，指有下列情事之一公司： 

1.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2.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 

3. 前項人員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人與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

行股份百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第 2 項所稱綜合持股，指事業對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持股加計事業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及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持股總數。 

董事、監察人為法人者，其代表或指定代表行使職務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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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運概況 

(一)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料：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受益權單位

數 

淨資產金額 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千個) (新台幣千元) 

德銀遠東 DWS 台灣旗艦基金 90.08.02 19,947 846,677 TWD 42.45 

德銀遠東 DWS 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90.11.28 119,568 1,437,276 TWD 12.0205 

德銀遠東 DWS 科技基金 91.04.16 已於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25日併入德銀遠東 DWS

台灣旗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德銀遠東 DWS 台灣精選主題基金 97.08.13 已於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日併入德銀遠東 DWS

台灣旗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德銀遠東 DWS 全球原物料能源基金 93.07.08 13,751 357,472 TWD 26.00  

德銀遠東 DWS 多元集利組合基金  累積型 98.06.09 已於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8日清算。 

德銀遠東 DWS 多元集利組合基金  分配型  98.06.09  已於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8日清算。  

德銀遠東 DWS 全球神農基金 99.11.23 已於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3 日清算。 

德銀遠東 DWS 全球生技創新基金  新臺幣級別  103.08.15  已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5日清算。  

德銀遠東 DWS 全球生技創新基金  美元級別  103.08.15  已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5日清算。  

德銀遠東 DWS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級

別(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0.04.28  已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4 日清算。  

德銀遠東 DWS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分配型新臺幣級

別(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0.04.28 已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4 日清算。 

德銀遠東 DWS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累積型美元級別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3.09.03  已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4 日清算。  

德銀遠東 DWS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分配型美元級別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3.09.03 已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4 日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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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銀遠東 DWS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累積型人民幣級

別(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3.11.17  已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4 日清算。 

德銀遠東 DWS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分配型人民幣級

別(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3.11.17  已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4 日清算。 

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美元級別 107.10.03 3,209 1,116,346 USD 11.3194 

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人民幣級

別 

107.10.03 63,963 3,346,859 CNY 12.1313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財務報告：請參附錄四。 

五、受處罰之情形: 金管會 111 年 6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對本公司一般業務檢查，有下列缺失 ： 

一、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有揭露欠妥情形，如投資方針及範圍未依信託契約修正、

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其他基金，未記載所管理之其他基金名稱及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措

施之情事。 二、風險預告書有關應向金融消費者說明之重要內容與揭露可能涉及之風險

資訊，未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表達等情事，利益衝突控管欠妥。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102 條規定，於 112 年 1 月 7 日處以本公司糾正之處分。 

六、訴訟或非訴訟事件：無 



 

 

89 

 

  

 

肆、基金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7

樓 

(02) 2377-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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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自律公約之聲明書 

聲明書 

 

茲聲明本公司願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鄭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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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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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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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記載下列事項 

(一)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股權結構 

本公司主要股東為德商 DWS Group GmbH & Co. KGaA(60.00%)及遠東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40%)，本股東均依公司章程及相關法令行使相關權利。 

股東權益 

1. 本公司確實執行公司治理制度保障股東權益，並公平對待所有股東。 

2. 本公司建立能確保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享有充分知悉、參與及決定等權利之公

司治理制度。 

3.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公司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召集股東會，對於應經

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予以確實執行。公司股東會之決議內容並符合法令及公

司章程規定。 

4. 公司董事會將妥善安排股東會議題及程序，就股東會各議題之進行酌予合理之

討論時間，並給予股東適當之發言機會。股東會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將永久

妥善保存。 

(二) 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公司董事會之結構請參考參、二、(四) 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

任時及現在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股份數額及比率、主要經 (學) 歷。且各董事均具

備執行業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本公司最大股東德商 DWS Group GmbH & Co. KGaA 指派三名董事，占全部董事席

次之 60%，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指派二名董事，占全部董事席次之 40%，

各董事均獨立行使職權。 

(三)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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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公司章程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二條，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董事會之職責：主要職責包括監督經營績效、防制利益衝突及確保公司遵循各

種法令並選任適格之經理人輔助其達成上開目標。同時，董事會應選任專業、

負責且具獨立性之簽證會計師，定期對公司及其經理業務之財務狀況實施查核。 

選擇專業適任之律師，提供公司適當之法律諮詢服務，或協助董事會、監察人

及管理階層提昇其法律素養，避免公司及相關人員觸犯法令，促使公司治理作

業在相關法律架構及法定程序下運作。 

原則上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遇有緊急情事時並得隨時召集之。 

 

2. 依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條，經理人之職責如下： 

總經理依據相關法令及公司章程之規定，並秉承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授權綜理本

公司之所有日常業務。本公司得選任經理若干人，以輔佐總經理執行公司之業

務。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有關總經理及經理之選任、解任及報酬，應依公司

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之程序辦理。 

(四)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之組成、職責及獨立性 

依公司章程第十八條，本公司設有監察人二名，主要負責為對公司業務執行之監督

及公司會計之審計，應熟悉有關法律規定，明瞭公司董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及各

部門之職掌分工與作業內容，宜經常列席董事會監督其運作情形且適時陳述意見，

以掌握或發現異常情況。 

本公司目前無審計委員會之設置。 

(五) 功能性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本公司設有基金評價委員會，請參考附錄所述之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基金評 

價委員會說明。 

(六)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結構及政策，以及其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 

    之關聯性。 

1.本公司董事為法人股東代表，因此執行相關職務並未另行支薪；監察人亦同。 

2.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酬金制度原則：(民國 99年 11月          

18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依德意志集團政策，本公司薪酬之任務及範圍係以設計及執行適切之報酬觀念、政

策及成果以支持公司文化及經營策略並且使公司在競爭劇烈之市場中保持競爭地

位並能以有效率之方式留住及吸引最佳人才。本公司之績效考核及薪酬標準，原則

如下:  

(1)持續追求德意志集團及公司之核心價值（包括績效、創新、專注於客戶需求、團

隊工作及信任）、領導能力及遵守相關道德規範。  

(2)使公司能持續吸引、激勵並留任高水準員工並讓德意志集團成為員工的首選。 

(3)採用全方位方式評量整體報酬而非只著重在單一面向。 

(4)持續以其它市場領導者之薪酬標準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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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股東及員工之共同利益保持一致。 

(6)持續在組織中貫徹團隊精神。  

3.總經理、副總經理及業務人員之酬金結構及政策績效及薪酬考核之程序: 德銀  

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人員酬金制度原則(民國 111 年 11月 23日董

事會決議通過)年終之績效考核係遵循德意志集團之標準及程序於線上系統進行。

年終考核及加薪標準將依循上開原則於內部充分討論後提董事會決議通過。 

 

(七)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五位董事及二位監察人進修課程。 

職稱 姓名 課程名稱 進修日期 課程時間  

董事 鄭澄宇 2023 安侯建業領袖學院論壇-淨零熱潮下的商機

與挑戰 

04-13-2023 3 小時 

董事 鄭澄宇 公司治理講堂-產業 AI化的今日與明日-Chat 

GPT衝擊與企業因應 

07-11-2023 3 小時 

董事 鄭澄宇 2023 年度董事暨高階主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研習班 

09-28-2023~

10-31-2023 

40 分鐘 

董事 周心華 2023 年公平待客原則教育訓練: 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介紹、案例研討 

03-02-2023 2 小時 

董事 周心華 氣候變遷等環境問題與因應對策 09-21-2023 3 小時 

董事 周心華 資安暨個資保護認知教育訓練 2023年 09-28-2023 3 小時 

董事 周心華 112年金融友善教育訓練: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暨高齡者特質及需求傾向課程  

10-23-2023 1 小時 

董事 周心華 2023 年公平待客原則教育訓練:消費者應答模擬 10-24-2023 1 小時 

董事 周心華 2023 年度董事暨高階主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研習班 

09-28-2023~

10-31-2023 

40 分鐘 

董事 黃釗盈 

Chao Ying 

Huang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04-18-2023 2 小時 

董事 黃釗盈 

Chao Ying 

Huang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02-23-2023 2 小時 

董事 黃釗盈 

Chao Ying 

Huang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06-16-2023 3 小時 

董事 黃釗盈 

Chao Ying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08-11-2023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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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董事 黃釗盈 

Chao Ying 

Huang 

氣候變遷等環境問題與因應對策 09-21-2023 3 小時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Grey Area Training & Speak-Up Culture part 

2 

02-08-2023 90 分鐘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Grey Area Training & Speak-Up Culture part 

II 

02-08-2023 60 分鐘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Anti-Financial Crime – Anti-Money 

Laundering, Counter Terrorist and 

Proliferation Financing 

09-08-2023 40 分鐘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The Essential of Market Abuse and Antitrust 10-11-2023 45 分鐘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What is ESG 10-24-2023~

10-25-2023 

21 分鐘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Climate & Net Zero 10-24-203~1

0-25-2023 

60 分鐘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No ESG without proper governance: 10-24-203~1

0-25-2023 

60 分鐘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Liquid ESG product: 63 minutes 10-25-2023~

10-26-2023 

63 分鐘 

董事 Wendy Wai 

Ng Lok 

ESG education: EU and APAC liquid product 

framework, ESG AuM definition and reporting 

10-25-2023 20 分鐘 

董事 Simon 

John 

Murfin 

Blue Economy & Oceans 02-28-2023 15 分鐘 

董事 Simon 

John 

Murfin 

Blue Economy & Oceans 04-24-2023 56 分鐘 

董事 Simon 

John 

Murfin 

Land & Forests 05-12-2023 54 分鐘 

董事 Simon 

John 

Murfin 

Climate & Net Zero 05-12-2023 60 分鐘 

董事 Simon 

John 

Water  05-12-2023 5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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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fin 

董事 Simon 

John 

Murfin 

Biodiversity  06-14-2023 56 分鐘 

董事 Simon 

John 

Murfin 

No ESG without proper governance: 06-14-2023 60 分鐘 

董事 Simon 

John 

Murfin 

Resource Consumption & Circular Economy 07-24-2023 53 分鐘 

監察

人 

楊雅森 氣候變遷與永續金融發展 04-17-2023 3 小時 

監察

人 

楊雅森 洗錢防制應行注意事項 04-21-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楊雅森 德銀遠東投信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之實際執行

情形 

05-12-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楊雅森 從 ESG 風險看金融業責任投資實務與趨勢 05-18-2023 3 小時 

監察

人 

楊雅森 資恐防制法及金融機構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 

05-19-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楊雅森 反武器擴散議題及案例分享 06-02-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楊雅森 【投信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查核重點 09-08-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楊雅森 反貪腐政策教育訓練  11-17-2023 30 分鐘 

監察

人 

Hoi Kei 

Sum 

Grey Area Training and Speak-Up Culture Part 

-II 

03-05-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Grey Area Training and Speak-Up Culture Part 

-II 

03-05-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Anti-Financial Crime - Anti-Money 

Laundering, Counter Terrorist and 

Proliferation Financing 

04-09-2023 0.67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Anti-Financial Crime - Sanctions Essentials 04-24-2023 0.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Overview of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dustry  

05-06-2023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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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

人 

Hoi Kei 

Sum 

ER Panel Training 06-12-2023 2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Compliance - The Essentials of Managing our 

Conflicts of Interest 

06-12-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ER Panel Training 06-13-2023 2.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Compliance - The Essentials of our Duties to 

Customers 

07-15-2023 0.7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Anti-Financial Crime - Anti-Fraud, Bribery 

and Corruption 

07-25-2023 0.7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Essentials of Responsible Officers 09-06-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Compliance - The Essentials of Market Abuse 

and Antitrust 

09-10-2023 0.7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Compliance - Your Supervisory Duties as a 

Manager 

09-18-2023 0.7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Compliance - Compliance Training – 

Responsible Officer/MIC 

10-03-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Compliance - Compliance Training – 

Responsible Officer/MIC 

10-03-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Bond Markets - An Introduction 11-12-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Interest Calculations 11-12-2023 0.7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DWS - Climate & Net Zero - Presentation 

Slides 

11-12-2023 0.2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DWS Operational Net Zero Strategy - Replay 11-12-2023 0.67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DWS - ESG Education: Operational Net Zero 11-12-2023 0.33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Compliance - Code of Conduct 11-13-2023 0.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Climate & Net Zero - Replay 11-16-2023 1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Chief Security Office – Global Information 

Security Awareness (GISA) 

12-03-2023 0.7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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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

人 

Hoi Kei 

Sum 

Legal - The Essentials of Data Protection & 

Privacy and Records Management 

12-06-2023 0.5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DWS ESG Education - DWS Portfolio Net Zero 

Strategy 

12-14-2023 0.58 小時 

監察

人 

Hoi Kei 

Sum 

DWS ESG Education: WWF Biodiversity Basics 12-14-2023 1 小時 

 

(八) 風險管理資訊。 

本公司設置獨立的風險管理部，負責日常風險管理的監控。為建立本公司標準化的風險

管理標準，制定風險管理政策、風險管理流程及風險管理量化等等機制，確實執行風險

的辨識、衡量、監控及管理。定期召開風險管理會議以檢視當前及潛在所面臨的風險，

建立本公司所承擔的風險透明度和職責歸屬，定期向董事會呈報風險控管結果，並視需

要將結果呈報董事會核准。 

(九)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1.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1) 本公司與往來銀行及投資人、員工、或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暢通之溝

通管道，並尊重、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

侵害時，本公司將秉誠信原則妥適處理。 

(2) 本公司對於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提供充足之資訊，以便其對公司之經

營及財務狀況，作出判斷及進行決策。當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公司會

正面回應，並以勇於負責之態度，讓債權人有適當途徑獲得補償。 

(3) 本公司已建立員工溝通管道，並鼓勵員工與管理階層、董事或監察人直接

進行溝通，適度反映員工對公司經營及財務狀況或涉及員工利益重大決策

之意見。 

(4) 本公司在保持正常經營發展以及實現投資人及股東利益最大化之同時，應

重視公司之社會責任。 

(5) 本公司依照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並於網站揭露公司及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之資訊，並設立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

夠及時允當揭露。 

2. 利害關係人之關係 

參見本公開說明書「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之「三、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之說明。 

(十)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1. 資訊揭露內容 

請參見本公開說明書之說明。 

2. 資訊揭露處所 

(1) 依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公告於新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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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 mops.twse.com.tw/ 

(3) 投信投顧公會網站：http://www.sitca.org.tw/ 

(4) 本公司網站：https://funds.dws.com/tw 

(5) 本公司服務電話：02-2377-7717 

(6) 本公司、基金保管機構、代銷機構及其全省分支機構均備有基金公開說明

書。 

(十一)公司治理之運作情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治理守則及本守則之差距與原因。 

本公司目前設有董事五人及監察人二人，皆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需之專業與資格。本

公司未設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因本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等皆具

備執行職務所必需之專業知識、技能及素養，故目前暫時無設立獨立董事及審計委

員會之必要。 

(十二)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請詳見本公司最新財務報表附註所述之關係人交易章節。 

(十三)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公司宜視公司治理之實際發行情形，採適當方式揭露其改進公司治理之具體計畫及   

    措施。公司簽署證券交易所公布「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者，宜於定期發布盡   

    職治理報告（或併於營業報告書、年報等報告）內揭露履行情形，至少應包括投資 

    標的議合及參與股東會等事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編製與 

    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規定，編製永續報告書。 

五、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與定型化契約條

文對照表 

 

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與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條文

對照表 

 

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前言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

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

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德

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市

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與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前言 _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簡稱經理公

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

受益憑證，募集____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與_____________ (以下

簡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

明定經理公司名

稱、本基金名稱

及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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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公司(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

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

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

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

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

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以下簡稱本契約），以規

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

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

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

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契約簽

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

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

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

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

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

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

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

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

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以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

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

簡稱受益人 ) 間之權利義

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

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

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

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

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

人。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

人之權益，依本契約所設

立之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

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

之權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

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明 定 本 基 金 名

稱。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德銀遠東證

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

國有關法令規定經理本基

金之公司。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

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

定經理本基金之公司。 

明定經理公司名

稱。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本於信託關係，擔任

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

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

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

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

業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

託業務之銀行。 

第四款 基 金 保 管 機 構 ： 指

__________ ，本於信託關

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

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

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

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

務之銀行。 

明訂基金保管機

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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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第五款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指依

其與基金保管機構間委託

保管契約暨本基金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規

定，受基金保管機構複委

託，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

外資產之金融機構。 

 (新增) 本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爰新

增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之定義，以

下 款 次 依 序 後

移。 

第九款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

指經理公司發行並以帳簿

劃撥方式首次交付本基金

受益憑證之日。 

第八款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

經理公司發行並首次交付本

基金受益憑證之日。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修正部分

文字。 

第十三款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

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

業日。但本基金投資比重

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

比例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之證券交易市場遇例假日

休市停止交易時，不在此

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

及達該一定比例之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規定辦理。 

第十二款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

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

日。 

本基金投資範圍

包含國內外，配

合基金操作實務

增訂但書。 

第十五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

契約規定，計算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營業日。本基

金投資於國外之有價證

券，每營業日之淨資產價

值於所有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交易完成後計算之。 

第十四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

約規定，計算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營業日。 

配合基金投資國

外，爰增訂文字。 

 (刪除) 第十五款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

立日起，計算日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中，相當於

原受益人可分配之收益金

額。 

本基金不分配收

益 ， 爰 刪 除 本

款，以下款次依

序調整。 

第十七款 到期日：指自成立日之次

一營業日起屆滿六年之當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

指次一營業日。 

 (新增) 配合本基金信託

契約訂有存續期

限，爰訂定到期

日之定義。 

第二十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

我國或基金投資所在國或

第十九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法

令規定得辦理有價證券集中

本 基 金 投 資 國

外，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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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地區法令規定得辦理有價

證券集中保管業務之機構

或類似業務之機構。 

保管業務之機構。 

第二十一

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我

國或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法令規定得辦理票券集

中保管業務之機構或類似

業務之機構。 

第二十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

規定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

務之機構。 

本 基 金 投 資 國

外，配合各投資

所在國家或地區

規定修訂部分文

字。 

第二十二

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由本基

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得辦

理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

提供交易場所，供證券商

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市

場。 

 (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資

國外，故增訂證

券 交 易 市 場 定

義，其後款次依

序調整。 

第二十三

款 

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他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之證券交易所。 

第二十一

款 

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券，

爰 增 訂 相 關 文

字。 

第二十四

款 

店頭市場：指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及金管會所核准投資之外

國店頭市場。 

第二十二

款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指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 

本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爰酌

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九

款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

基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分為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及人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 

 (新增) 明訂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

定義，以下款次

依序調整。 

第三十款 基準貨幣：指用以計算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貨幣單

位，本基金基準貨幣為美

元。 

 (新增) 明訂基準貨幣之

定義。 

第三十一

款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

換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計算本基金總受益權單位

數之基準受益權單位類

別，本基金基準受益權單

位為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 

 (新增) 明訂基準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第三十三 問題發行公司：指本基金第二十九問題發行公司：指本基金持 現 行 法 令 已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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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款 持有之公司債發行公司具

有「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所定事由者。 

款 有之公司債發行公司具有附

件一「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所定事由者。 

「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爰不再

另行增訂附件。 

第三十五

款 

募集期間：經理公司募集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期間，

由經理公司另行訂定公告

之。 

 (新增) 明訂本基金募集

期間。 

第三十六

款 

短天期債券：指剩餘到期

年限在三年（含）以內之

債券。 

 (新增) 明訂短天期債券

之定義。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債券型並以美元

及人民幣計價之開放式基

金，定名為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項 本基金為債券型之開放式基

金，定名為 (經理公司簡稱) 

(基金名稱)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明定本基金計價

幣別及名稱。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自成

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

六年之當日；本基金存續

期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終

止情事時，本契約即為終

止。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

限；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

存續期間即為屆滿。或本基

金之存續期間為    ；本基金

存續期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

終止情事時，本契約即為終

止。 

明訂本基金存續

期間，另本基金

信託契約為訂有

期限，爰刪除信

託契約範本部分

文字。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美元捌億元，

最低為等值美元捌仟參佰

萬元。其中： 

(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美元參億元，每一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美元

壹拾元。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數最高為參仟萬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 

(二)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等值美元伍億元，每一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

新臺幣____元（不得低於新

臺幣參億元）。每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集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後，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辦理追

加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

申報送件日屆滿一個

月。 

（二）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

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

原申請核准發行單位

明訂本基金各計

價幣別受益權單

位最高淨發行總

額、面額及受益

權單位數，另因

基金成立日起即

不再接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爰刪

除有關追加募集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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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額為人民幣壹拾元。人民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數之比率達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 

第二項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

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為 1:1；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

換算比率，以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面額按本基金

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彭博

資訊系統(Bloomberg)所取

得美元與人民幣之收盤匯

率換算為美元後，除以基

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

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

第一位。 

 (新增) 明訂不同計價幣

別受益權單位之

換算比率。 

第三項 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

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

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

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

日內應募足第一項規定之

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經理

公司並應將募集期間之受

益權單位總數檢具清冊

（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

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

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 

第二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募集

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請核准通知函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

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

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

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

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

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

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

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

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

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

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

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

管會申報，追加發行時亦同。 

配合項次調整，

爰修訂文字。另

因本基金於募集

期間後即不再受

理投資人申購，

亦不辦理追加募

集，爰修訂相關

文字。 

另按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處

理準則(以下簡稱

基金處理準則)第

12條第 1項業已

放寬債券型基金

之募集改採申報

生效制，爰修訂

文字。 

第四項 受益權： 

(一)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

權，按各類型已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 

(二)同類型每一受益權單

第三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

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

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收

益之分配權、受益人會議之

配合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分為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且

本基金不分配收

益 ， 爰 修 訂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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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

受償權、受益人會議之表

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

令規定之權利。 

(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

或跨類型受益人會議時，

各類型受益憑證受益人之

每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

權，進行出席數及投票數

之計算 

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

令規定之權利。 

字，並增列召開

全體或跨類型受

益人會議時，各

類型受益憑證受

益人之每受益權

單 位 有 一 表 決

權，進行出席數

及 投 票 數 之 計

算。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兩類型

發行，即美元計價受益憑

證及人民幣計價受益憑

證。 

 (新增) 明訂本基金受益

憑證分兩類型發

行，即美元計價

受益憑證及人民

幣 計 價 受 益 憑

證。以下項次依

序調整。 

第二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

應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

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

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

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

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

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算三十日。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

經金管會之事先核准後，於

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

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

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

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

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基金處理準則第

12 條第 1 項放寬

債券型基金之募

集改採申報生效

制，爰將申請核

准修正為申報生

效。 

第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

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

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

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

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

第一位。 

第二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

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

算至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

受益人得請求分割受益憑證

，但分割後換發之每一受益

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不得低於____單位。 

1.明訂受益權單

位 數 之 計 算 方

式。 

2.本基金受益憑

證 採 無 實 體 發

行，無需辦理受

益憑證之換發，

且無進行分割之

必要，爰刪除相

關文字。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均為記名

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

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本基金受益憑證

採無實體發行，

爰 修 訂 本 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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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字。 

 （刪除） 第七項 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

應依第十項規定辦理外，經

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

三十日內依金管會規定格式

及應記載事項，製作實體受

益憑證，並經基金保管機構

簽署後發行。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刪除本項

條文，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刪除） 第八項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發

行，不印製實體

受益憑證，爰刪

除本項，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第八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

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

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

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

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

予申購人。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

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

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

個營業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

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本基金採無實體

發行，故改以帳

簿 劃 撥 方 式 交

付，並配合調整

項次。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

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十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

行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酌修文字。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

美元及人民幣為計價貨

幣；申購價金應以受益權

單位計價之貨幣支付，並

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

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

事宜，或亦得以申購人本

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

購價金。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

類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

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

由經理公司訂定。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

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

司訂定。 

配合本基金係以

美元及人民幣計

價，爰依金管會

101 年 10 月 11 日

證期（投）字第

1010047366 號

函，增訂前段規

定。另因本基金

包含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以玆明確。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

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依其面額。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如下： 

(一) 本

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

本基金成立日前

（不含當日），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每受益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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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日），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

拾元。 

(二) 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

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 

之發行價格依其

面額。 

第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

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

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

歸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

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

歸本基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酌修文字。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

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

百分之二點五。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手續

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

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

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

之    。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 ， 爰 酌 修 文

字，並明定申購

手續費率上限。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

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

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

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

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

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

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

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

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

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

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

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

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因本基金受益憑

證 為 多 幣 別 發

行，爰參酌「海

外股票型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範本(僅適用於含

新臺幣多幣別基

金)」契約範本修

訂本項，將原條

文依內容分段移

置第 6 項至第 9

項，並配合中華

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募集發

行銷售及其申購

或買回作業程序

第 18 條修訂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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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

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匯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

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

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 

訂文字，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本

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

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

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

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

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

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

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

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

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

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

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

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

帳戶時，以本基金受益權

單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新增) 同上。 

第八項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新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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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由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

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

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如其申購日

當日在募集期間內，亦以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 

第九項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

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

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由經理公司

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如其申購

日當日在募集期間內，亦

以本基金之發行價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新增) 1.依中華民國證

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募集發行銷售

及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第 18 條

第 5 項規定增訂

本項文字。 

2.另配合配合本

基金募集期滿報

經成立後即不再

開放申購，爰明

訂如其申購日當

日 為 募 集 期 間

內，以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 格 為 計 算 標

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 

第十項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所

經理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

 (新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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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

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

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數。惟受益人僅得於本基

金募集期間申請以其他基

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

金，並以本基金受益權單

位之發行價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十一項 受益人不得申請本基金與

其他基金或本基金與同一

基金間之不同計價幣別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新增) 明訂不得申請本

基金與其他基金

或本基金與同一

基金間之不同計

價幣別受益權單

位間之轉申購。 

第十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

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

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

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

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

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

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

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

人。 

第七項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

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

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

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

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

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

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

退還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酌修文字。 

第十三項 於本基金募集期間內，申

購人每次申購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美元壹仟元整；每次申

購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

貳仟元整。但若係經經理

公司同意或透過「國內特

定金錢信託投資專戶」與

「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

戶」、證券經紀商「財富

第八項 自募集日起_______日內，申

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________元整，

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且本基金於募

集期間後即不再

受 理 投 資 人 申

購，爰僅明訂募

集期間申購人每

次申購各類型受

益憑證每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

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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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管理專戶」申購者、或「基

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

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者」得不受上開最低

發行價額之限制。 

第十四項 經理公司對於受益憑證單

位數之銷售應予適當控

管，遇有申購金額超過最

高得發行總面額時，經理

公司及各基金銷售機構應

依申購人申購時間之順序

或其他可公正處理之方式

為之。 

 (新增) 增訂經理公司對

受益憑證銷售管

理之規定。 

第十五項 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

本基金達首次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之情形而決定是否

再繼續受理投資人申購。

基金成立日起即不再接受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新增) 增訂經理公司對

受益憑證銷售管

理之規定。 

第十六項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若發

生受益人申請買回致任一

類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為零時，經理公司

即不再計算該類型計價幣

別受益權單位之每一受益

權單位發行價格。 

 (新增) 增訂自本基金成

立日起，若發生

受益人申請買回

致任一類型計價

幣別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為零時，

經理公司即不再

計算該類型計價

幣別受益權單位

之每一受益權單

位發行價格。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不印製實體受益憑

證，免辦理簽證。 

第一項 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

證。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發

行，無須辦理簽

證，爰修正條文

內容。 

 （刪除）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

項，準用「公開發行公司發

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

則」規定。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發

行，無須辦理簽

證，爰刪除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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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文字。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

本契約第三條第三項之規

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

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

等值美元捌仟參佰萬元

整。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

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

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

_____元整。 

明訂基金成立之

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並配合項次

調整，爰酌修文

字。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

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

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

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

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

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

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

止之利息，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利息以四捨五入

方式計算至該計價幣別

「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經理公司並應於公開說明

書揭露。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

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

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

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

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

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

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

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

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利

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

壹元者，四捨五入。 

酌修文字，另增

訂各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利息

計算方式。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

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事務代

理機構將受讓人姓名或名

稱、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

益人名簿，不得對抗經理

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

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受益

憑證，並將受讓人姓名或名

稱、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

人名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

或基金保管機構。 

本基金受益憑證

採無實體發行，

爰刪除受益憑證

記載之規定，並

明訂受益憑證之

轉讓，應依有價

證券集中保管帳

簿劃撥作業辦法

規定辦理。 

 （刪除） 第三項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

受益人背書交付自由轉讓。

受益憑證得分割轉讓，但分

割轉讓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

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本基金受益憑證

採無實體發行，

爰刪除本項，其

後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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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數不得低於_____單位。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

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

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

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

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

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受

託保管德銀遠東 2024年到

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

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登記

之，並得簡稱為「德銀遠

東 2024年到期新興市場債

券基金專戶」。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並應於外匯

指定銀行依本基金計價幣

別開立獨立之外匯存款專

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

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

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

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

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

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

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

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

基 金 資 產 應 以

「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

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核准

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

「       基金專戶」。 

1.明訂本基金專

戶名稱、簡稱及

國外資產之保管

方式。 

2.另因本基金得

投資外國有價證

券，及配合本基

金分為美元及人

民幣計價幣別，

爰 增 訂 後 段 文

字。 

3.依基金處理準

則第 12 條第 1 項

放寬債券型基金

之募集改採申報

生效制，爰將申

請核准修正為申

報生效。 

 (刪除)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

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 

本基金不分配收

益 ， 爰 刪 除 此

款，以下款次依

序調整。 

第六項 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

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新增) 本基金之投資標

的包含外國有價

證券，故增加匯

率損益承擔之規

定。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

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

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

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

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

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

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

配合基金投資國

外，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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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

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

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

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

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

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

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

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

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

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

用； 

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

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

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

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

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

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

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

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

務所生之費用；【保管費採固

定費率者適用】依本契約規

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

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

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

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

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

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

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

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

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

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

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

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

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

關事務所生之費用；【保管費

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刪除)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金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由

經理公司依相關法令及本契

約之規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

期借款之利息、設定費、手

續費與保管機構為辦理本基

金短期借款事務之處理費用

或其他相關費用； 

本基金不辦理短

期借款，爰刪除

本款文字，以下

款次依序調整。 

第一項 

第五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外，經理公

第一項 

第六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

本基金不辦理短

期借款，爰修訂

文字。另配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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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

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

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

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

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

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

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

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

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六

項、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

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

被追償人負擔者； 

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

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金

短期借款及收付本基金資

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

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

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

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

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

條第四項、第十項及第十一

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

被追償人負擔者； 

用項次調整修訂

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合計

低於等值美元貳仟參佰萬

元時，除前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

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

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

公司負擔。於計算前述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合計金額時，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

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換算

為美元後，與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

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

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

由經理公司負擔。 

1.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及引用款次

調整，爰修訂文

字。 

2.配合本基金清

算規模，爰配合

修訂應由經理公

司負擔費用之門

檻。 

3.明訂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於計算

合計金額時均以

美元作為基準貨

幣。 

第四項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於

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

其他必要情形時，應分別

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

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

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規定辦理。 

 (新增)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明訂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費

用應分別計算之

規定。 

第五項 本基金不辦理基金借款。  (新增) 明訂本基金不辦

理基金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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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

任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一項 

第一款 

到期日行使分配基金資產

請求權。 

第一項 

第一款 

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因本基金信託契

約為訂有期限，

爰修訂文字。 

 (刪除) 第一項 

第二款 

收益分配權。 本基金不分配收

益 ， 爰 刪 除 本

款，以下款次依

序調整。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

任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

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

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

另有規定外，不得複委任

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

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

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

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

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

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

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

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

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

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

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

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

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

定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

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

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

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出具

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

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

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

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

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

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

基金保管機構。 

配合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券，

故增列「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

規 定 及 酌 修 文

字。 

第四項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

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之權，並得不定期盤

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

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

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

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

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

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

履行義務。 

第四項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

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之權，並得不定期盤

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

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

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

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

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

本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配合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券，

故增列「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

規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因基金成立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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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募集三日前，及公開說明

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

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

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進行傳輸。 

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

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

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

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

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進行傳輸。 

次一營業日起即

不再接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爰刪

除有關追加募集

之規定。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

開說明書，並公告之，除

下列第二款至第四款向同

業公會申報外，其餘款項

應向金管會報備： 

(以下略)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

說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

二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

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

報備： 

(以下略) 

酌修文字。 

第九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

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

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

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

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

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

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

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

務之方式為之。 

第九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

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相關法

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

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

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買賣交割

實務之方式為之。 

配合基金投資國

外，爰酌修文字。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

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

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

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

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

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之事由致

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

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

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

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

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

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

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

金保管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

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

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

追償。 

本基金投資國外

有價證券，故增

訂因可歸責於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

之事由致本基金

及 (或 )受益人所

受之損害，經理

公司應代為追償

之規定。 

 (刪除) 第十九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

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

知申購人。 

因基金成立日之

當日起即不再接

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爰刪除本項

規定，以下項次

依序調整。 

第二十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  (新增) 配合本基金計價



 

 

120 

 

  

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說明書中揭露： 

(一)「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

別以美元及人民幣作為計

價貨幣。」等內容。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面額及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

之換算比率。 

幣別分為美元及

人民幣，爰明訂

經理公司之揭露

義務及內容。 

第二十一

項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

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

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

宜。 

 (新增) 依 107 年 3 月 6

日財政部台財際

字 第

10600686840 號

令之規定，爰增

訂本項。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

務與責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

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國

或地區有關法令、本契約

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

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

付本基金之資產，除本契

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

己、其代理人、代表人、

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

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

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

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

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

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

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

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

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

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

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

責任。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

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

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

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

本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可分

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本契

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

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

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

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

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

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

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

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

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

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

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

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

償責任。 

配合本基金投資

國外及不分配收

益，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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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

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

金之資產，並依經理公司

之指示行使與該資產有關

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

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

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

辦理有違反本契約或中華

民國有關法令規定之虞

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

示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

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

有關法令或本契約規定不

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

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

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

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

之協助。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

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

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關

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第

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

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理有

違反本契約或中華民國有關

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

理公司之指示辦理，惟應立

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

構非依有關法令或本契約規

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

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

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求

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

助。 

酌修文字。 

第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

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

指定之國外證券經紀商進

行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

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

國外之資產及行使與該資

產有關之權利，對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請求相關市場

及法令資訊之提供與協

助，惟各該保管、處分及

收付之作為、不作為，仍

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為

之。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

督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

之： 

（一）基金保管機構對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

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二）基金保管機構對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

 （新增） 本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故增

訂基金保管機構

與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間之基本權

利義務，同時明

訂保管機構對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

得請求相關市場

及法令資訊之提

供與協助，惟各

該保管、處分及

收付之作為、不

作為，仍應依經

理公司之指示為

之。其後項次依

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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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

本基金生損害者，應負賠

償責任。 

（三）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

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

國外資產者，基金保管機

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之更換，應經經理

公司同意。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

定應履行之責任或義務，

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處理者，基金保管機構就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

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

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如因

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

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

償責任，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之報酬由基金保管機構

負擔。 

 （新增） 明定基金保管機

構對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之故意或

過 失 應 負 之 責

任。其後項次依

序調整。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

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

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

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

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

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

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

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

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

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

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

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

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

償。 

第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

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

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

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

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

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

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

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

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

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

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

構應代為追償。 

配合基金投資國

外，爰酌修文字。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本基金投資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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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

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

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

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

機構負擔。 

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

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

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

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

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

擔。 

有價證券，爰酌

修文字。 

 (刪除)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

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給付人與

扣繳義務人，執行收益分配

之事務。 

本基金不分配收

益爰刪除此項，

以下項次依序調

整。 

 (刪除) 第七項 

第一款 

第四目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

人之可分配收益。 

本基金不分配收

益爰刪除此目，

以下目次依序調

整。 

第八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

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比

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

之資產。 

第七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

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酌修文字。 

第十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

經理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

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

之虞時，通知經理公司應

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

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

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

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

會。基金保管機構如認為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有違

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時，

基金保管機構應即通知經

理公司並為必要之處置。

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

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

此限。 

第九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

理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

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

時，通知經理公司應依本契

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

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

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並

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金

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

知者，不在此限。 

配合本基金投資

國外，爰增訂基

金保管機構如認

為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如有違反國

外受託保管契約

時，基金保管機

構之通知義務。 

第十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

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

第十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

定、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

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

本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故增

列國外受託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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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

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

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

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

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

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

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

人。 

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

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

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

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

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

或洩露予他人。 

機構亦負有保密

義務。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

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

針及範圍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

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

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

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

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

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

民國及外國之外幣計價有

價證券，並在法令許可之

範圍內依下列規範進行投

資： 

(一)中華民國境內外幣計

價之政府公債、公司

債(含無擔保公司債、

次順位公司債、轉換

公司債、交換公司

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承銷中

之公司債、經金管會

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

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

債券、貨幣市場型或

債券型 (含固定收益

型)基金受益憑證(含

ETF(Exchange Traded 

Fund)、反向型 ETF 及

槓桿型 ETF)。 

(二)本基金投資之國外有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

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

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

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

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

投資於         

明定本基金之基

本方針及範圍。 

 



 

 

125 

 

  

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價證券，包括： 

(6)由外國國家或機構

所保證或發行之債

券，含政府公債、公

司債 (含無擔保公司

債、次順位公司債、

轉換公司債、交換公

司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 )、承銷中之公司

債、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本國企

業赴海外發行之公司

債及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之債券。 

(7)於外國證券交易所

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

之外國店頭市場交易

之貨幣市場型、債券

型(含固定收益型)基

金受益憑證、基金股

份 、 投 資 單 位 ( 含

ETF(Exchange Traded 

Fund)、反向型ETF及

槓桿型ETF)。 

(8)經金管會核准或申

報生效之外國基金管

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

之固定收益型、貨幣

市場型或債券型基金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或投資單位。 

(9)本基金投資區域範

圍涵蓋全球，可投資

之國家或地區詳如公

開說明書。 

(10)本基金投資之債

券，不包括以國內有

價證券、本國上市、

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

之有價證券、國內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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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

外發行之基金受益憑

證、未經金管會核准

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

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

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

構型債券。 

(三)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

滿三個月（含）後，

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

平均存續期間應在一

年以上（含），惟因本

基金有約定到期日，

且為符合投資策略所

需，故於基金到期日

前之三年內，不受前

述之限制。本基金於

成立日起六個月後： 

(6)投資於外國有價證

券之總金額不得低

於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六十； 

(7)投資於新興市場國

家或地區之債券總

金額不得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六十(含)。 

(1)前述「新興市場

國家或地區之債

券」包括： 

A.新興市場國家

或地區之政府

所保證或發行

之債券； 

B.於新興市場國家

或地區註冊或

登記之機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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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保證或發行之

債券； 

C.於新興市場國家

或地區掛牌或

交易之債券； 

D.依據 Bloomberg

資 訊 系 統 顯

示，該債券所承

擔的國家風險

(country of risk)

為新興市場國

家或地區； 

(2)本基金可投資之

新興市場國家或

地區為 JP 摩根全

球新興收益債券

指數 (JP 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或 JP 摩根新興市

場企業債券指數

(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

任一指數所列之

指數成分國家或

地區，或由國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劃分為 “新興市

場和發展中經濟

體 ”之國家或地

區，或依世界銀

行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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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之所得分類，被

定 義 為 低 或 中

（包括收入中低

和中等偏高）收

入 的 國 家 或 地

區，前開指數成

分國家或地區詳

如公開說明書。

本基金原投資之

新興市場國家或

地區，嗣後因公

開說明書所列指

數成分國家或地

區調整而不列入

時，本基金得繼

續持有該國家或

地區之債券，惟

不計入本款所述

之投資比例；若

因指數成分國家

或地區調整而不

列入者，致違反

本基金投資比例

之限制時，經理

公司應於前開事

由發生之日起三

個月內採取適當

處置，以符合本

款所述投資比例

之限制；於本基

金屆滿五年後，

經理公司得依其

專業判斷，於本

基金持有之「新

興市場國家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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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區之債券」到期

後，投資短天期

債券（含短天期

公債），且不受本

款所訂投資比例

限制，惟資產保

持之最高流動比

率仍不得超過本

基金資產總額百

分之五十及其相

關規定； 

(8)本基金得投資高收

益債券，惟投資之

高收益債券以第 2

目所述新興市場國

家或地區之債券為

限，且投資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四十；本基金所投

資債券之信用評等

應符合金管會所規

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以上，惟投資於本

目所述新興市場國

家或地區之高收益

債券，不在此限。

本基金原持有之債

券，日後若因信用

評等調整或市場價

格變動，致本基金

整體資產投資組合

不符合本目或第 4

目所定投資比例限

制者，經理公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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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於前開事由發生之

日起三個月內採取

適當處置，以符合

前述投資比例限

制； 

(9)投資所在國家或地

區之國家主權評等

未達公開說明書所

列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等級者，投資該

國或地區之政府債

券及其他債券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三十； 

(10)前述第 3 目所稱

「高收益債券」，係

指下列債券；惟債

券發生信用評等不

一致者，若任一信

用評等機構評定為

投資級債券者，該

債券即非高收益債

券。但如有關法令

或相關規定修正前

述第 3 目所稱「高

收益債券」之規定

時，從其規定： 

(1)中央政府公債：

發行國家主權評

等未達公開說明

書所列信用評等

機構評定等級。 

(2)第(1)點以外之債

券：該債券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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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務發行評等未達

公開說明書所列

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等級或未經信

用評等機構評

等。但轉換公司

債、未經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之債

券，其債券保證

人之長期債務信

用評等符合公開

說明書所列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達

一定等級以上或

其屬具優先受償

順位債券且債券

發行人之長期債

務信用評等符合

公開說明書所列

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達一定等級以

上者，不在此限。 

 

(四)依經理公司專業判

斷，在特殊情形下，

為降低風險、確保基

金安全之目的，得不

受前述投資比例之限

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下列情形之

一： 

(4)信託契約終止前一

個月內； 

(5)任一或合計投資達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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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之投資所在國家或地

區發生政治、經濟或

社會情勢之重大變動

（如政變、戰爭、能

源危機、恐怖攻擊，

天災等）、法令政策變

更、金融市場暫停交

易或有其他不可抗力

情事，致有影響該國

或區域經濟發展及金

融市場安定之虞等情

形； 

(6)JP摩根全球新興收

益 債 券 指 數 (JP 

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或

JP摩根新興市場企業

債券指數(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 之

任一指數有下列情形

之ㄧ：  

(1)最近五個營業日

(不含當日)累計漲

幅或跌幅達百分

之十以上(含)； 

(2)最近二十個營業

日(不含當日)累計

漲幅或跌幅達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含)。 

(五)俟前款第 2目及第 3目

所述特殊情形結束後

三十個營業日內，經

理公司應立即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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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以符合本項第(三)款

之比例限制。 

第三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

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

託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經紀商，在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

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第三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

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證券

經紀商，在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

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辦理交割。 

本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故酌

修部分文字。 

第四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

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

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

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

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

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

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

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

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一般

證券經紀商。 

第四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

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

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

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

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

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

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一般

證券經紀商。 

本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故酌

修部分文字。 

第六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

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

用本基金資產從事衍生自

債券、債券指數或利率之

期貨或選擇權及利率交換

交易等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另經理公司為避險需

要，得從事通膨交換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但從事

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均

須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

行注意事項」、其他金管會

及中央銀行所訂之相關規

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或增加

投資效率，得運用本基金從

事        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 

明訂本基金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之範圍及應遵

守之規範。 

第七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目的，

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

匯換利交易、外幣間匯率

 (新增) 明訂經理公司得

為避險目的，從

事相關匯率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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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

率 避 險 等 交 易 (Proxy 

hedge) (含換匯、遠期外

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

權)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

易之證券相關商品。本基

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

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險交

易之操作當時，其價值與

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

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

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

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

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交易，其後項次

調整。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

利率商品；但轉換公司

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

換公司債不在此限，且投

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持有之轉換公司債、附認

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

於條件成就致轉換、認購

或交換為股票者，應於一

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

商品；但轉換公司債、附認

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

在此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

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 

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以下稱基金管理

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爰增訂

後段規定。 

第八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

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

次順位金融債券； 

第七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

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

融債券； 

明訂本基金僅不

得投資於國內未

上市或未上櫃之

次順位公司債及

次 順 位 金 融 債

券，而投資國外

債券則悉依金管

會 106 年 5 月 17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60015898 號令

辦理。 

第八項 

第三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第七項 

第三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

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本基金未擬從事

短期借款，爰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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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者，不

在此限； 

除後段。 

第八項 

第七款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投資於證券交易市場交易

之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 

 (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資

標的包括基金受

益憑證，爰參照

基金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1

款及 106 年 5 月

17 日金管證投字

第 10600158982

號令增訂相關投

資限制，以下款

次依序調整。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

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

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

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

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

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

二十； 

 (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資

標的包括基金受

益憑證，爰參照

基金管理辦法第

第 10 條第 1 項第

12 款增訂相關投

資限制，以下款

次依序調整。 

第八項 

第九款 

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

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資

標的包括基金受

益憑證，爰參照

基金管理辦法第

22 條增訂相關投

資限制，以下款

次依序調整。 

 (刪除) 第七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

保公司債，該債券應取具

____等級以上之信用評等； 

本基金可投資於

高收益債券，高

收益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於本

條第一項，爰刪

除本款。其後款

次依序調整。 

第八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

擔保公司債 (含轉換公司

債、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

第七項 

第九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

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配合本基金投資

標的，明訂本基

金投資之無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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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權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

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

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總額之百分之十； 公司債含轉換公

司債、交換公司

債及附認股權公

司債。 

第八項 

第十二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

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轉

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

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

於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

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

分券後 )所發行次順位公

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

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

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

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

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

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

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

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上者； 

配合本基金投資

標的，爰增訂文

字，另本基金得

投資於高收益債

券，因高收益債

券之債信評等已

載明於本條第一

項，爰刪除後段

有關信用評等之

規定。 

第八項 

第十三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

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

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

憑證者，不在此限； 

第七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

或背書之短期票券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並不得超過新

臺幣五億元； 

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10 條第 1 項第

17 款，爰修正文

字。 

第八項 

第十四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

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

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及該銀行所發行金

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

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

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 所發行次

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

之十； 

第七項 

第十二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

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

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

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

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

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

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

之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

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

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本基金得投資於

高收益債券，因

高收益債券之債

信評等已載明於

本條第一項，爰

刪除後段有關信

用評等之規定。 

 (刪除) 第七項 

第十四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

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

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

本基金未投資金

融資產受益證券

或 資 產 基 礎 證

券，爰刪除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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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

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

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者； 

 (刪除) 第七項 

第十五款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

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

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

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

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

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者； 

同上。 

 (刪除) 第七項 

第十七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

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

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

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

上者； 

同上。 

 (刪除) 第七項 

第十八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

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本基金未投資不

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證券，爰

刪除相關文字。 

 (刪除) 第七項 

第二十款 

所投資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者； 

本基金得投資於

高收益債券，高

收益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於本

條第一項，爰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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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除本款。其後款

次依序調整。 

第八項 

第十六款 

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

券，但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不

在此限，惟其投資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五； 

 (新增) 依金管會 106年 5

月 17 日金管證投

字 第

10600158981 號

令明訂投資於美

國 Rule 144A 規

定之債券限制。 

 （刪除） 第七項 

第二十一

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

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

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

運用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本基金未投資不

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證券及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爰刪除

相關文字。 

第八項 

第十七款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

證券借予他人。 

第七項 

第二十二

款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

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

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

不在此限； 

本基金不從事借

券，爰刪除但書

規定。 

第九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

金，第（八）款所稱所經

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

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

金 

第八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

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

託基金。 

配合引用款項及

內容，爰酌修文

字。 

第十項 第八項第(一)款、第(七)款

至第(八)款及第(十一)款至

第(十五)款規定比例、金額

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 

第九項 第七項第 (九) 款至第 (十五) 

款及第 (十七) 款至第 (十九) 

款規定比例之限制及該項所

述之信用評等，如因有關法

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 

配合引用項款次

及內容調整，酌

修文字。 

第十一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

八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

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

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

第十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七

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

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

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七

配合引用項次調

整，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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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定之

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

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

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

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

分之證券。 

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

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

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

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

限制部分之證券。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本基金收益全部併入基金

資產，不予分配。 

 一、本基金投資所得之利息

收入、收益平準金、已實

現資本利得扣除資本損

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

之資本損失) 及本基金應

負擔之各項成本費用

後，為可分配收益。 

二、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

之實際可分配收益餘額

為正數方得分配。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

收益低於會計年度結束

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百分之____，經理公

司不予分配，如每受益權

單位之可分配收益超過

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____時，其超過部分併

入以後年度之可分配收

益。如投資收益之實現與

取得有年度之間隔，或已

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

益，於取得時分配之。 

三、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

配，應於該會計年度結束

後，翌年    月第    個營業

日分配之，停止變更受益

人名簿記載期間及分配

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

前公告。 

四、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

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

本基金收益全部

併入基金資產不

予分配，爰修訂

本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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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

證後，始得分配。（倘可

分配收益未涉及資本利

得，得以簽證會計師出具

核閱報告後進行分配。） 

五、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

由 基 金 保 管 機 構 以

「_______基金可分配收

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

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

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

孳息應併入本基金。 

六、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

基準日發行在外之受益

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

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

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

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

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

給付方式。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

之報酬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費

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

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一)基金成立日起至屆滿

一年：每年百分之參點伍

(3.5%)； 

(二)基金成立日第二年起

至第六年：每年百分之零

點陸(0.6%)。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____(____％)之比率，逐日累

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

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明定經理公司之

報酬。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

分之零點一二（0.12%）之

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

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_____(_____%)之比率，由經

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明定基金保管機

構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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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次。 

第三項 前一、二項由本基金成立

日起至到期日止之報酬，

於次曆月五個營業日內以

美元自本基金撥付之。 

第三項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

五個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

基金撥付之。 

明訂本基金經理

公司及基金保管

機構報酬之支付

期間。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受益人

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

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

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

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

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

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

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

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

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

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

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

或一部。經理公司應依本基

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

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

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

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

經理公司網站。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日後

，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

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

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

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

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

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

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

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

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

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

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證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

____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

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

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

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

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

，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

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明訂本基金自成

立日起開始接受

受益人買回之申

請及刪除部份買

回單位數之最低

限制，另配合本

基金分為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

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

買回費用計算之。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

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

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

之。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 ， 爰 酌 修 文

字，以玆明確。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即本基金

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

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

明訂本基金買回

費用即為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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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進行

短線交易者)為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二，買回費用歸入本基

金資產。惟自本基金成立日

起至第六個日曆日（含）期

間，經理公司不收取買回費

用（含短線交易費用）。 

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並得

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

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

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到期前之買回及/

或轉申購所生之

費用，並含受益

人進行短線交易

用，另明訂買回

費用比例。 

另考量本基金若

透過投資型保單

連結，應同時符

合金管會金管保

壽 字 第

10302085890 號   

函關於保單契撤

期間之規定，爰

增訂但書以資遵

循。 

 (刪除) 第四項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金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得

由經理公司依金管會規定向

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並

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基金專戶

名義與借款金融機構簽訂借

款契約，且應遵守下列規

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

修正者，從其規定： 

(一) 借

款對象以依法得經營辦理放

款業務之國內外金融機構為

限，亦得包括本基金之保管

機構。 

(二) 為

給付買回價金之借款期限以

三十個營業日為限；為辦理

有價證券交割之借款期限以

十四個營業日為限。 

(三) 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

關費用由基金資產負擔。 

(四) 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本基金不辦理短

期借款，爰刪除

本項文字，以下

項次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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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五) 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

保管機構或與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有利害關係者，其借款

交易條件不得劣於其他金融

機構。 

(六) 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

之清償責任以基金資產為

限，受益人應負擔責任以其

投資於該基金受益憑證之金

額為限。 

 (刪除) 第五項 本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

借款，如有必要時，金融機

構得於本基金財產上設定權

利。 

本基金不辦理短

期借款，爰刪除

本項文字，以下

項次依序調整。 

第四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

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

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

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

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

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

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

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

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

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

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

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

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

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

之。 

第六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

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

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

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

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

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

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

中扣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

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

其他必要之費用。 

配合實務作業修

訂給付買回價金

付款日。另明訂

買回價金將依其

申請買回之受益

權單位計價幣別

給付之。 

第五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

憑證者，經理公司應依前

項規定之期限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給付買回價金。 

第七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

證者，經理公司除應依前項

規定之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給付買回價金外，並應於

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

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辦理受益憑證

之換發。 

本基金採無實體

發行，部分買回

時毋需辦理受益

憑證換發，故不

適用本項後段規

定，爰刪除之。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

買回價金總額超過本基金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

本基金於募集期

間後即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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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之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

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

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

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及本

契約第十七條第四項第四款

所定之借款比例時，經理公

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

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

買回價金。 

投資人申購，另

本基金不辦理短

期借款，爰修訂

文字。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

合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

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

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

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

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

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

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

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

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

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

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

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

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

格。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

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

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

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

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

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

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

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

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

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配合實務操作修

訂給付買回價金

付款日。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

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

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

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

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

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

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

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

(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

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

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

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

之行為，再予撤銷。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

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

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

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

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

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

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

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

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

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

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

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

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

行為，再予撤銷。經理公司

應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

本基金採無實體

發行，買回時毋

需辦理受益憑證

換發，故不適用

本項後段規定，

爰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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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

內交付因撤銷買回而換發之

受益憑證。 

第四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計

算買回價格，應依本契約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方式公

告之。 

第四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應依本契約第三

十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配合引用條次調

整，爰修訂文字。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

回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一項 

第一款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

易所、店頭市場或外匯市

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

易； 

第一項 

第一款 

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

而停止交易； 

配合本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文

字。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

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

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

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

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

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

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

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

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

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

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

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依據經理公司實

務作業修訂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後

給付買回價金之

期間。 

第三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

回價格之計算，應依本契

約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方式

公告之。 

第三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回

價格之計算，應依本契約第

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

之。 

配合引用條次調

整爰修訂文字。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

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

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因時

差問題，故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須於次一營業日計算

之（計算日 ）。 

(一)以基準貨幣計算基金

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

類型並且費率相同之相關

費用後，得出以基準貨幣

呈現之初步資產價值。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

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明訂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計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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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二)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

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

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初步

資產價值。 

(三)加減專屬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損益後，得出以

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資產淨值。 

(四)前款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

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

產價值。 

(五)第(三)款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資產淨值按結算匯率

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呈

現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 中華民國之資產：應

依同業公會所擬定，

金管會核定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

值之計算標準」辦理

之，該計算標準並應

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

司債時，關於問題公

司債之資產計算，依

「問題公司債處理規

則」辦理。 

(二)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

國境外之資產，其淨

資產價值之計算，應

遵守下列規定： 

1.國外債券：以計算日

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

一時前經理公司所取

得 彭 博 資 訊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

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

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

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

產價值之計算標準」及「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

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但

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

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計

算，依附件「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

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

書揭露。 

明訂本基金投資

有價證券之淨資

產價值計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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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Bloomberg) 提 供 之

最近價格，加計至計

算日前一營業日止應

收之利息為準。如無

法 取 得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 所 提 供

之最近價格者，則依

序 由 路 透 社

（Reuters）、債券承

銷商或交易商所提供

之最近成交價，加計

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

止應收之利息。如持

有之前述有價證券暫

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

成交資訊者，以經理

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

業機構、經理公司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

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

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

價格為準。。 

2. 基金受益憑證、基金

股份、投資單位：於

證券交易市場者：以

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

上午十一時前取得各

投資所在國證券集中

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

之收盤價格為準。計

算日無收盤價格者，

以最近之收盤價格代

之。前述資訊之取

得，依序以彭博資訊

(Bloomberg)、路透社

(Reuters)所提供之價

格為依據。如持有之

前述有價證券暫停交

易者，以經理公司洽

商其他獨立專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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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構、經理公司隸屬集

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

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

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

為準；非於證券交易

市場者：以計算日中

華民國時間上午十一

時前取得各基金管理

機構或發行公司最近

對外公告之淨資產價

值為準。若該資訊無

法取得將改以彭博資

訊 (Bloomberg) 所 提

供之價格為依據。如

持有之前述有價證券

暫停交易者，如暫停

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

公告淨值，以通知或

公告之淨值計算；如

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

告淨值者，則以暫停

交易前一營業日之淨

值計算。 

3. 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

者，以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上午十一時前

所取得集中交易市場

之收盤價格為準；非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

者，以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上午十一時前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所取得

之價格、交易對手、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

供之價格為準；如無

法由前開資訊取得

時，則依經理公司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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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

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

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契約所

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

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

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十一時前之結算價格

為準，以計算契約利

得或損失。 

(3)遠期外匯合約：以計

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

匯率為準，惟計算日

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

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

期匯率時，得以線性

差補方式計算之。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

算錯誤之處理方式，

依「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

處理作業辦法」辦理

之，該作業辦法並應

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第四項 本基金國外資產淨值之匯

率兌換，以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早上十一時前取得

前 一 營 業 日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所提供之全

球外匯市場外幣對美金之

收盤匯率為計算依據，如

計算日當日無法取得彭博

資訊所提供之收盤匯率

時，以路透社（Reuters）

所提供之全球外匯市場之

收盤匯率為準。計算日無

外匯交易市場價格者，以

最近之收盤價格代之。但

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

 (新增) 本基金投資於外

國有價證券，故

明訂匯率計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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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保管機構、與其他指定交

易銀行間之匯款，其匯率

以實際匯款時之匯率為

準。 

第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及公告 

第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第一項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

計算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

型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

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

「元」以下小數第四位。

惟本基金到期日之淨資產

價值計算不受前述小數點

位數限制。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

益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

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以下小

數第四位。 

明訂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應分別

計算及公告，並

明 訂 其 計 算 方

式。另增訂本基

金到期日之淨資

產價值計算不受

前述小數點位數

限制。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

告前一營業日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第二十四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

不再存續 

第二十四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

再存續 

 

第一項 

 

存續期間屆滿前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

後，本契約終止︰ 

(以下略) 

第一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

會核准後，本契約終止︰ 

(以下略) 

因本基金信託契

約 定 有 存 續 期

限，爰修訂文字。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

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美元

貳仟萬元時，經理公司應

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

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

契約者；於計算前述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

時，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部分，應依第二十條第

四項規定換算為美元後，

與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合

併計算。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

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

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

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

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修訂本基金清算

門檻，另配合本

基金分為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爰修

訂文字，且明訂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於計算合計金

額時，均以美元

作為基準貨幣。 

第二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第二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本基金終止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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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

之。 

於申報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

日內公告之。 

主管機關核准，

爰修正之。 

第二十五

條 

本契約到期之處理程序  (新增) 因本基金信託契

約訂有期限，爰

增訂本條明訂本

契約到期之處理

程序，以下條次

依序調整。 

第一項 本基金之到期買回價金係

以到期日後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計算之。經理公司

並得於給付到期買回價金

中扣除買回收件手續費、

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

要之費用。受益人之到期

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

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

之。 

 (新增) 明訂本契約到期

之處理程序。 

第二項 本契約存續期間屆滿時，經

理公司應通知受益人到期

日之淨資產價值，並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於十個營業

日內將款項交付予受益

人，不適用第二十六條之

處理程序。 

 (新增) 明訂本契約到期

之處理程序。 

第二十六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十五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

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

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

之餘額，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

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

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

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

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

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

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

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

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

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

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

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

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

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

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

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

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

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 ， 爰 酌 修 文

字，以玆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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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數、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可

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

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

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

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

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

益人。 

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

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

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

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

人。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

產之通知，應依本契約第

三十二條規定，分別通知

受益人。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

之通知，應依本契約第三十

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配合引用條次調

整酌修文字。 

第二十七

條 

時效 第二十六

條 

時效  

 (刪除) 第一項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

發放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

入本基金。 

本基金不分配收

益 ， 爰 刪 除 此

項，以下項次依

序調整。 

第一項 受益人之買回價金給付請

求權，自買回價金給付期

限屆滿日起，十五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本基金存續

期間屆滿時，受益人之價

金給付請求權，自基金保

管機構應給付價金之日

起，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 

第二項 受益人之買回價金給付請求

權，自買回價金給付期限屆

滿日起，十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 

本基金信託契約

訂有存續期限，

爰增訂後段有關

存 續 期 間 屆 滿

時，受益人之價

金給付請求權期

限。 

第二十九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十八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

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

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

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

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

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

受益人。如決議事項係專

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事項者，前項之受益

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

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

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

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

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

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

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關於

受益人自行召開

受益人會議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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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

行在外之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

益人。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

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

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

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事項者，則受益人會議應

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

益人有權出席並行使表決

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

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

該類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

位總數二分之ㄧ以上之受

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

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

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

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

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

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

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

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

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

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

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出席

並行使表決權之

規定。 

第三十條 會計 第二十九

條 

會計  

第一項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

受益權單位數據之帳務，

以基準貨幣(即美元)為記

帳單位。 

 (新增) 明訂本基金彙整

登載所有類型受

益權單位數據之

帳務，以基準貨

幣 (即美元 )為記

帳單位。 

第三十一

條 

幣制 第三十條 幣制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

受益權單位數據之簿冊文

件、收入、支出、基金資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

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

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

明訂基準貨幣為

美 元 及 酌 修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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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

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基

準貨幣(即美元)為單位，四

捨五入至「元」以下小數

第二位。但本契約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

此限。 

列，均應以新臺幣元為單

位，不滿一元者四捨五入。

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

下，但專屬於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

人： 

(以下略)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以下略)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刪除)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本基金不分配收

益爰刪除此款，

以下款次依序調

整。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

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

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

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

人，但經受益人同意者，

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

之。受益人地址變更時，

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

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

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

人依本契約規定送達時，

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

之通訊地址視為已依法送

達。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

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

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

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

電子方式為之。 

配合經理公司實

務作業程序，修

訂通知方式，並

酌修文字。 

第六項 本條第二項第(三)款或第

(四)款規定應公布之內容

 (新增) 明訂公布之內容

及比例，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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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德銀遠東 2024年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明 

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 

法令或相關規定

修正後之規定。 

第三十三

條 

準據法 第三十二

條 

準據法  

第四項 關於本基金投資於外國有

價證券之交易程序及國外

資產之保管、登記相關事

宜，應依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法令之規定。 

 (新增) 本基金投資於外

國有價證券，爰

增訂準據法之規

定。 

第三十五

條 

本契約之修正 第三十四

條 

本契約之修正  

 本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

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

決議，並經金管會之核

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

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

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

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

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

之核准。 

 本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

決議，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

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

人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

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現 行 法 令 已 有

「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爰不再

另行增訂附件。 

 (刪除) 第三十五

條 

附件  

 (刪除)  本契約之附件一「問題公司

債處理規則」為本契約之一

部分，與本契約之規定有同

一之效力。 

現 行 法 令 已 有

「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本契

約爰不再另行增

訂附件，爰刪除

本條，其後條次

調整。 

第三十六

條 

生效日 第三十六

條 

生效日  

第一項 本契約自向金管會申報生

效之日起生效。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生效

之日起生效。 

按基金處理準則

第 12 條第 1 項業

已放寬債券型基

金之募集改採申

報生效制，爰修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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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及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本基金投資國外地區(國)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 10%以上者且合計達 50%以上者。 

國外地區(國)  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中國 15.28 

印尼 12.18 

印度 9.50 

智利 6.4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6.24 

超國家銀行 6.23 

合計 55.84 

 

中國  

1. 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實質經濟成長率 8.45% 2.99% 

國民生產毛額(十億美元) 17,759.31 18,100.04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美元) 12,572.07 12,813.77 

主要貿易國 美國、日本、韓國、德國、俄羅斯等 

主要進口項目 原油、鐵礦砂及其精礦、初級形狀的塑料、成品

油、鋼材、大豆等 

主要出口項目 服裝及其附件、紡織紗線織物及製品、手持或車

上無線電話、鞋類、家具及其零件、積體電路、

液晶顯示板等 

資料來源：IMF、Bloomberg、Statista、經貿全球資訊網 

中國目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8.1萬億美元，按照國際匯率計算位

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按購買力平價則位列世界第一。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成為經

濟成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之一，GDP實際增長率在經濟總量前20名的國家中常年位居第一。

當前，中國對外貿易額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及第二大的進口國。依據國際

匯率計算，中國大陸人均GDP從1990年的347美元增長至2022年的12,814美元，增長近37倍，

東部地區部分城市人均GDP已超2萬美元，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發展中國家。  

(2)主要產業概況： 

◼ 電子產業 

中國消費電子產業囊括了包括網路通訊、家庭視聽產品、消費數碼產品和移動通訊終端在

內的數十種產品，產品種類繁多。由於憑藉著其龐大的人口規模和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

近年來己成為全球最具發展潛力的電子市場，而且在全球 ICT 產業分工整合的大趨勢下，

中國正在成為全球範圍內極其重要的電子產品製造基地，不少產品產量已位居全球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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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來，內地網路及 3C 商品品牌的發展也將把數個具代表性的中國品牌推向國際舞台。 

◼ 農業 

中國農業的快速發展是從 1978 年農村改革以後開始的。雖然中國土地資源類型多樣，山

地多，平原少；且半乾旱與乾旱地區所占比重大，約占全國土地面積的 50％以上，但在

政府扶植與控制下，近年來中國農產增速平穩。2.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人民幣不

可自由兌換，資金之匯入及匯出均須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受到監督。 

 

3. 最近三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及年底值變動情形： 

 最高值 最低值 年底值 

2020 年 7.1680 6.5232 6.5272 

2021 年 6.5718 6.3442 6.3561 

2022 年 7.3050 6.3092 6.8986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發行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總數 債券總市值 

（十億美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上海證交所 
2,037 2,174 8,154.7 6,724.5 24,058 26,844 21,816.4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交易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上海證交所 3,639.7 3,089.2 20,483.1 17,075.7 17,829.6 13,911.0 2,653.5 3,164.7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2.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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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 (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 之說明： 

中國證監會對於上市企業市場資訊揭露於「公開發型證券的公司資訊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

中，對於年度報告、公司基本狀況、股本變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年度報酬、公司

治理結構等皆有嚴格規範。 

4. 證券之交易方式： 

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 09：15～09：25 為集合競價時間，9:30~11:30 為連 

續競價時間，13:00~15:00 為連續競價時間。 

交易作業：證券交易採用無紙化的集中交易或經中國證券暨監督管理委員 

會批准其他方式。 

交割作業：成交後第 1 個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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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一) 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1. 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資料來源：IMF、Bloomberg、Statista、經貿全球資訊網 

 
印尼是東協十國中最大的經濟體。印尼產業結構中，製造業占國民生產毛額（ GDP ）比例約

為21％，以食品飲料、煤及精煉石油產品、運輸設備、紡織成衣、金屬製品、電子產品及設

備、製鞋等為主；農林漁牧業約為13.3％，以棕櫚油、橡膠、稻米、可可及咖啡豆為主；礦

業約為9.8％，以天然氣、煤礦、鎳礦及錫礦為主；批發零售業及汽機車維修業約為13.3％；

旅館及餐飲服務業約為3.1％；營建業約為9.9％；運輸業約為4.2％；通信業約為3.5％；金融

保險業約為3.8％；不動產業約為2.8％。印尼GDP增長由2014年的5％，放慢至2015年的4.88

％，增速為2009年以來最低。經濟放緩主要是印尼自2014年起實施原材料出口禁令，加上海

外需求不振及商品價格下跌，煤及棕櫚油出口疲弱。而政府的基礎建設開支較預期慢，亦使

GDP增長放緩。2016年由於外人投資升溫，以及政府在運輸與能源方面的開支增加，2016年

印尼GDP 實質增長率回升至5.02％。2017年印尼GD仍持續平穩成長，實質增長率達5.07％，

2018年達5.17％。由於投资和出口下滑，2019年印尼的經濟增長率下滑至5.02％，2020年更因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孼，經濟增長率呈現負成長的-6%。2021年全球經濟持續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不過印尼政府透過控制、檢測及疫苗接種來遏止疫情蔓延，經濟終於在第4季反

彈。國內疫情限制措施逐漸鬆綁使經濟活動恢復，投資及政府支出增加，復以全球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提振印尼出口，2021年印尼經濟成長率來到為3.69%。2022年隨著疫情緩和，經濟復

甦，經濟成長率爬升至5.34%。 

 
(2) 主要產業概況 

◼ 機械 

印尼輕工業部分，許多民生用品均為印尼本地生產，食品、家用品、紡織成衣等產業均具

備外銷能力，惟因國內市場亦需求龐大，故仍以國內供給為主，外銷量仍低於進口。 印

尼基礎工業部分原料、零組件及模具仰賴進口，模具、電機、電子、金屬與塑膠加工產業

生產設備相對較為老舊。根據Economy Watch 數據顯示，印尼第一大進口品項就是機械設

備，其次依序為化學品、燃料以及食品產業，機械設備進口主要來源為日本、臺灣、韓國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實質經濟成長率 3.69% 5.34% 

國民生產毛額(十億美元) 1,187.73 1,318.81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美元) 4,361.16 4,691.24 

主要貿易國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南韓、泰國等 

主要進口項目 輕油及其配製品、石油原油、小麥或雜麥、有 

線電話或電報器具、類比或混合自動資料處理 

機、豆渣餅液化丁烷、甘蔗糖、未精梳棉、其 

他積體電路等。 

主要出口項目 煤、棕櫚油、天然氣、石油原油、銅礦石、天 

然橡膠乳膠、非針葉樹化學木漿、褐煤、輻射 

層輪胎、首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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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大陸，亦有少部份來自歐洲。 

◼ 汽車與零配件 

◼ 塑橡膠機械 

印尼至今仍無法製造或組裝塑膠機械，全數需仰賴進口。至於所需使用之模具自製率亦低

於10％，即約90％至95％的模具需從國外進口。印尼進口塑膠機械以塑膠射出成型機為最

大宗，主要應用於家庭用品、家電及汽機車零組件，其中以家庭用品（如水桶、椅子等）

占大宗。其次為塑膠壓出機，運用於線材、管材或有形狀的條料，也有許多用於再生原料

及包裝膜的生產。再次是中空成型機或稱吹塑機，主要用在瓶狀物或中小型塑膠容器。汽

機車產業方面，零配件生產廣泛使用到塑膠機械，但日韓汽機車品牌業者為保護其零組件

之供應夥伴，故日韓系車廠使用的零配件多為其代理商或其合資廠商所壟斷，機械部分也

是如此。根據印尼中央統計局(BPS)之數據，印尼進口中國大陸塑橡膠機械為最大宗，其次

為德國、日本，臺灣，以及韓國。 

◼ 農產品及食品 

食品是印尼民眾最主要的日常消費，一般家庭收入約53％花費在飲食上，料理方便快速的

加工食品在印尼越來越受歡迎，已占一般家庭收入的11％。依據印尼食品與飲料公會

（GAPMMI）整理的資料顯示，每年印尼食品消費的平均支出達到697美元。 

 
2.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印尼對於遠匯交易有所限制，但股票、貨幣市場及基金不在限

制。 

 
3. 最近3年印尼盧比兌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最高值 最低值 年底值 

2020 年 16,575 13,583 14,050 

2021 年 14,615 13,895 14,253 

2022 年 15,743 14,258 15,568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發行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總數 債券總市值 

（十億美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印尼 

證券交易

所 

766 825 578.6 610.3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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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名

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10 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10 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年 

印尼 

證券交易所 

6,581.4 6,850.6 N.A. N.A. 202.8 194.9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 

 
2. 最近2 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上市公司須依規定發行上市說明書，提供充份資訊以供投資人對該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以

及投資人對於附屬於該股票的權利能有所了解，並作出正確判斷，持股比例超過10%須向當

地主管機關報備。 

上市公司須依規定按年度公佈經會計師審核之年報，並按季公佈季報。 

 
4. 證券之交易方式 

交易所：印尼證券交易所(Indonesia Stock Exchange) 

上市股票總類：股票、公司債、政府公債、 期貨選擇權。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四09:30~12:00，13:30~16:00;週五09:30~11:30，14:00~16:00。 

交易制度：透過電腦交易系統FITS(Fixed Income Trading System) 或CTP(Centralized Trading 

Platform)輔助完成交易。 

交割制度：無實體交割與實體交割賣方為T+4，實體交割買方可以是T+4 或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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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一) 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1. 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IMF、Bloomberg、Statista、經貿全球資訊網 

 

依照目前各主要國際經濟組織評比、FDI 數據、國內需求持續成長等數據資料顯示，印度應可

維持相對較高之經濟成長率。只要未來國際油價持續平穩，且印度政府能順利解決國內各種

長久以來結構性的問題，將有望繼續維持高速經濟成長，成為牽動世界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之

一。2022年印度經濟增長率6.84％，已超越法國成為全球第5大經濟體，預估2030年GDP將達

到10兆美元，成為僅次於美國及中國大陸的全球第3大經濟體，印度在全球貿易體系的角色已

經改變，充滿機會與挑戰，將重心單獨放在電子產業並不足以創造整體製造業有利的生產體

系，必須整合所有產業部門提出整體性策略，改進研發策略以全球消費者為目標，將印度融

入全球供應鏈體系中，才能達到在印度生產、為印度生產及為全球生產（Make in India , for India 

andfor the world）的目標。 

 
(2) 主要產業概況 

◼製藥業 

印度製藥業發展逾半世紀 躍居全球藥品出口大國業印度政府1960年代即鼓勵發展製藥

產業，1970年通過實施專利法案（Patents Act），不過印度製藥業在1990年代經濟自由化

之後才蓬勃發展。印度專利法案將食品與藥品分離處理，並將製程專利期間從7年降為5

年。當時由於在印度藥品市場缺乏專利保障，使得國際大型藥品公司對印度市場信心缺

乏而退出，印度當地製藥公司於是利用低成本優勢，並利用拆解專利製程發展新的製程

製造出效果與專利藥相同的藥品，而逐漸在印度和國際市場抬頭。國際藥品公司在印生

產製造之藥品，在印度市場占有率約35％。1970年印度藥品專利法施行前其市占率高達

70％。可見，印度製藥業經過40 餘年的發展，無論是技術、品質及藥品種類，都已具有

一定水準，從簡單的頭痛藥到複雜的抗生素及心血管藥物都已能製造，所生產藥品獲美

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之核准件數，僅次於美國當地廠商。 

◼農漁畜牧業 

印度是世界第2大人口國，龐大的人口數帶動對農業生產的需求。農業對印度而言是最重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實質經濟成長率 8.68% 6.84% 

國民生產毛額(十億美元) 3,176.30 3,468.57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美元) 2,279.51 2,465.87 

主要貿易國 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香港、中國大陸、沙烏地

阿拉伯、新加坡、英國、德國、斯里蘭卡、孟加拉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提煉製品、黃金、未加工鑽石、煤礦、液化天然

氣、通訊器具、棕櫚油、銅礦、銀、汽油、資料自動

處理機、燃油柴油、船舶、汽車零配件、航空器 

主要出口項目 石油提煉製品、鑽石、銀製品、醫藥製劑、稻米、小

客車、棉紗、冷凍禽肉、汽車零組件、棉花、飛機及

航空器、冷凍蝦、黃金、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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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產業，即使時到今日，整個國家仍然有58％的人口以農業為生，為養活龐大的人口，

印度自建國以來，農業生產政策目標有三項，即保障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增加糧

食自給率（self-sufficiency）與提高農民所得（farmers' income），為此先後推出了增加糧

食作物產量的「綠色革命」、增加牛奶產量的「白色革命」及發展漁業的「藍色革命」，

也取得了—定的成績。而印度政府也預計到2022 年時，將農民家戶年收入由目前的9萬

6,000盧比（約1,505美元）提高到21萬9,000盧比（約3,420美元）。 

 
2.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無外匯管制。 

 
3. 最近三年美元兌印度盧比匯率之最高、最低及年底值變動情形： 

 最高值 最低值 年底值 

2020 年 76.8350 70.8212 73.0650 

2021 年 76.2312 72.3425 74.3375 

2022 年 82.9888 73.8850 82.7350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發行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總數 債券總市值 

（十億美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印度國家 

證券交易

所 

2,053 2,168 3,548.0 3,387.4 7,038 7,043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交易市場： 

證券市場名

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10 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10 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年 

印度國家 

證券交易所 

58,253.8 60,840.7 2,342.8 1,890.3 2,299.7 1,687.3 43.1 203.0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 

 
 

2.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 (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 之說明： 

根據1992 年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法，建立了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並於2013 年8 月修訂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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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責任，並強化其各類信息揭露監管。企業經過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可以在資本市場籌集

資金，但要求上市公司必須依照其會計準則(Indian GAAP)發布財報，以及關聯交易等信息揭

露。 

 
4. 證券之交易方式： 

交易所：印度國家交易所(NSE)及孟買證交所(BSE)。 

交易時間：盤前交易 週一至週五9:00~9:08(印度時間)。 

正常交易 週一至週五9:15~15:30(印度時間)。 

交易方式：交易方式為公開競價方式。買賣單由證券商輸入電腦傳送到交易所的電腦交易系

統執行交易，交易完成後即自動回報至證券商。 

交割制度：T+2 

交易種類：股票、政府公債、公司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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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一) 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1. 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IMF、Bloomberg、Statista、經貿全球資訊網 

 
智利是拉丁美洲總體經濟最穩定的經濟體之一，基礎建設及法規制度健全，且採取自由經濟

的開放政策，因此智利經濟穩定發展。智利經濟依賴礦業、農林漁牧等自然資源之出口，因

此智利積極對外洽簽貿易協定，以開拓市場並拓銷智利產品。依據智利中央銀行最新發布之

國民所得帳報告，智利2021年經濟成長11.7%，最主要原因為2020年基期水準低，以及2021

年智利政府逐步解封，智利經濟活動恢復正常運作，因此智利主要產業均有亮眼成長表現，

尤以服務業、營建、運輸等行業成長最多，僅有礦業微幅衰退0.6%；另由於智利政府續開放

民眾提前提領退休金、發放個人及企業補貼等財政政策，亦有效促進智利內需及消費動能，

民間消費成長高達20%，對智利經濟挹注效果明顯。智利2022年經濟成長率僅達2.4%，未如

先前預估之2.7%，智利中央銀行解釋主要為納入2022年第4季Latam航空在破產重整狀況下對

外籍人士支付大量金融佣金，被計為運輸活動之營運成本，導致該季經濟下滑2.4%，並造成

該年度經常帳出現271.02億美元赤字，占9%之GDP。對於2022年GDP整體表現，智利央行表示

上半年內需在消費拉動下增長，下半年則出現減緩情況，其中服務業(個人、企業及交通業)

為帶動經濟成長主要業別，採礦及製造業衰退幅度最大，商業活動則因消費減少而一併出現

緊縮現象。 

 
(2) 主要產業概況 

◼農林漁牧業  

農林漁牧業為智利最重要產業之一，每年持續成長，且成長率高，農產品及相關加工製品

占智利貿易總額的25%，產值占智利GDP的3.2%，智利約有20%的勞動人口從事農業，因

此智利政府非常重視農業發展。全國土地面積約有21%為農業用地，農業人口約總人口

9%。主要作物包括各式水果如葡萄、蘋果、酪梨、油桃、櫻桃、莓果等。林業部分，智

利森林資源豐富，國土面積約有54%適合森林生長，主要出口產品為紙漿及紙張。漁業部

分以人工養殖鮭魚及鱒魚為主，並出口許多貝類、魚粉及甲殼類海產。畜牧業主要分布於

智利南部，以飼養牛、豬、雞及綿羊為主，出口額相較農、林、漁業少。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實質經濟成長率 11.74% 2.44% 

國民生產毛額(十億美元) 316.67 300.73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美元) 16,059.80 15,094.83 

主要貿易國 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香港、中國大陸、沙烏地阿

拉伯、新加坡、英國、德國、斯里蘭卡、孟加拉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提煉製品、黃金、未加工鑽石、煤礦、液化天然氣、

通訊器具、棕櫚油、銅礦、銀、汽油、資料自動處理機、

燃油柴油、船舶、汽車零配件、航空器 

主要出口項目 石油提煉製品、鑽石、銀製品、醫藥製劑、稻米、小客

車、棉紗、冷凍禽肉、汽車零組件、棉花、飛機及航空

器、冷凍蝦、黃金、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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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  

智利境內礦業資源豐富，除了是全球第一大銅生產國外，亦為全球鋰礦蘊藏量最多的國

家，全國礦業從業人口約200萬人。智利為全球第一大銅生產國，在智利礦業產值中，銅

礦占9成，主要銅礦產區大部分集中於智利北部Antofagasta大區，其他中、北部之Tarapac

á、Atacama、Coquimbo、Valparaiso大區等亦有銅礦分布，智利國家銅業公司(Codelco)以

及澳洲、英國、美國等外資為最主要開採者。智利為全球鋰礦蘊藏量最多的國家，約有750

萬噸蘊藏量。智利鋰礦是在鹽田表面以下之滷水中提取，北部阿塔卡馬鹽湖(Salar de 

Atacama)擁有全世界最大鋰礦儲藏量，其產量約占全球總產量的37%，由於其地處乾燥沙

漠日照充足、少雨且鹽水富含礦物，使其提鋰成本為全球最低。惟相較於銅礦，智利政府

將鋰視為國家戰略資源及採取配額限制，對鋰礦開採限制較多。 

 
2.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無外匯管制。 

 
3. 最近三年美元兌智利披索匯率之最高、最低及年底值變動情形： 

 最高值 最低值 年底值 

2020 年 867.52 711.78 711.78 

2021 年 875.18 694.78 852.00 

2022 年 1,048.50 778.10 851.13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發行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總數 債券總市值 

（十億美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聖地牙哥 

證券交易

所 

299 298 152.1 172.8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交易市場： 

證券市場名

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10 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10 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聖地牙哥 

證券交易所 

21,566.8 27,606.5 198.8 167.5 40.3 38.6 158.5 128.9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 

 
2.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168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 (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 之說明： 

上市公司須依規定有義務揭露重大事項，其中，重大事項被認為是與個人投資決策相關的 所

有信息，包括營業活動與財務情況之變更、購併計劃，增資、減資活動與可能會導致市 價變

化之事實等。上市公司須依規定定期公布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 

 
4. 證券之交易方式： 

交易所名稱：聖地亞哥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9:30~17:00  

股票交易方式：電腦自動撮合  

交割時間：成交日後第二個營業日(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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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一) 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1. 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IMF、Bloomberg、Statista、經貿全球資訊網 

 
阿聯大公國係一開放市場與貿易環境，人均收入超過5萬美。在國家以多元化發展的努力目標

之下，該國已成功地將石油和天然氣產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減少至40％以下。自從1962

年開始出口原油，阿聯大公國已從漁村及沙漠地區，進步成為有高品質生活的現代化國家。

政府並在境內廣設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外國企業在區內設立公司或工廠，可以擁

有100％所有權和零稅率的優惠，藉此吸引外國投資者進駐，打造該國成為中東地區金融、物

流、轉口及轉運之貿易中心。為因應2020杜拜世界博覽會，政府在創造就業機會和基礎設施

的擴建方面增加支出，並開放私人企業參與國家基礎建設如發電廠等更多的公共事業。未來

幾年的策略計畫的重點在產業多元化發展，及通過提高國民教育水準和增加私人企業等來創

造更多就業機會。目前大公國近十年來的經濟成長率除2020年受金冠肺炎(COVID -19 )疫情衝

擊嚴重出現負成長外，其餘每年均為正成長的表現。 

(2) 主要產業概況 

◼石油工業 

阿聯大公國石油產量占全球石油需求3％，為世界第七大石油生產國，估計其石油蘊藏量

約有978億桶，約占全世界蘊藏量的10％，蘊藏量與科威特接近，位居世界第七，其中約

920億桶（占總蘊藏量90％）的產量位於阿布達比，杜拜則僅占40億桶約4％，沙迦15億桶。

絕大多數油田位在扎庫姆（Zakum）地區，該區為中東第三大油田，阿聯大公國以7年之

長期石油擴充生產計畫，維持其全球供油之優勢。 

◼鋁業 

阿聯大公國由於有低廉及充分的電力能源，加上常年高溫，非常適合發展煉鋁業，煉鋁所

產生的高溫，又可用於海水淡化，經濟效益非常高。自2011年起海灣國家在鋁業相關投資

300億美元擴充產能，到目前海灣國家鋁年產量達500萬噸，佔世界總產量的9％左右。杜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實質經濟成長率 3.92% 7.41% 

國民生產毛額(十億美元) 415.02 507.54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美元) 43,422.08 51,305.69 

主要貿易國 美國、香港、中國大陸、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英國、

德國、斯里蘭卡、孟加拉 

主要進口項目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

之金屬及其製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核子反應器、

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

及其零件與附件 

主要出口項目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電機與設

備及其零件；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鐵

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鋁及其製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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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鋁業公司（Dubai Aluminum co., Ltd., 簡稱Dubal）為杜拜政府所有，乃世界第三大煉鋁廠，

也是中東地區除巴林鋁業外之的僅有的大型煉鋁廠，該公司鋁產能占世界3％，且占大公

國國內生產毛額7％，每年生產量達140 萬噸，年成長率3％，其中35％產能為供應境內需

求。 

◼運輸及物流業 

杜拜傑貝阿里港為全球第九大貨櫃港，同時也是中東、中亞、南亞及非洲區等地區最大的

港口，近年來因阿聯大公國致力經濟發展，杜拜港口除進口供內需使用外，亦扮演轉口至

鄰近海灣國家、伊朗等非洲等重要角色。（DPA）與杜拜港務國際集團（DPI）於2006 年宣

布合併，新公司名為杜拜港世界（DP World），負責兩公司在中東、歐洲、澳洲、亞洲和

南美洲的所有港口業務。 

◼旅遊業 

阿聯大公國觀光客主要來自中東地區、中國大陸及歐洲等地。阿拉伯國家觀光客高消費能

力，自2005年吸引德國、土耳其、塞普勒斯、新加坡、馬來西亞、摩洛哥等6個國家旅遊

組織，於杜拜設立中東地區直接營運中心，投資重金行銷宣傳各該國觀光事業。根據世界

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資料顯示，來自海灣國家的阿拉伯觀光客，每年

海外旅遊消費金額總計超過120億美元，其中沙烏地阿拉伯為世界最大海外旅遊客戶來源

之一，其海外旅遊觀光客每年消費金額總計超過67億美元，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之5

％，而阿聯大公國旅客每年消費金額總計超過50億美元，平均每人消費金額為1,700 美元，

較歐洲國家高出500 美元。 

 
2.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無外匯管制。 

 
3. 最近三年美元兌阿聯迪拉姆匯率之最高、最低及年底值變動情形： 

 最高值 最低值 年底值 

2020 年 3.6731 3.6727 3.6730 

2021 年 3.6730 3.6727 3.6727 

2022 年 3.6730 3.6726 3.6727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發行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總數 債券總市值 

（十億美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阿布達比 

證券交易

所 

83 90 442.8 714.8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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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10 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10 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阿布達比 

證券交易所 

3,195.9 3,336.0 N.A. N.A. 100.5 122.2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 

 
2.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 (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 之說明： 

上市公司須依規定發行上市說明書，提供充份資訊以供投資人對該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以

及投資人對於附屬於該債券的權利能有所了解，並作出正確判斷。 

 
4. 證券之交易方式： 

交易所：杜拜證券交易所全名為杜拜國際金融交易所(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xchange；

DIFX)，座落在杜拜國際金融中心。杜拜證交所最早只是附屬於杜拜國際金融中心的機構，後

來接獲當局許可成立，才於2005 年9 月26 日正式成為證交所，成立的主要目標是想成為介於

西歐與東亞間的股票市場，並吸引各國企業前往掛牌上市。 

盤前交易時間：週日至週四09:30~10:00。 

延長交易時間：週日至週四13:50~14:00。 

交易方式：採股票交易報價系統。 

交割制度： T＋2。 

交易種類：股票、政府公債、公司債、衍生性商品、貨幣市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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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基金可投資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即國際機構或指數定義「新興市場國家」包含

之成分國家或地區 

國家或地區 

Countries or 

Regions 

JP 摩根新興市

場企業債券指

數(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 

JP 摩根全球新

興收益債券指

數(JP 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

經濟體(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IMF) 

世界銀行之所得分類為低或中

（包括收入中低和中等偏高）收

入 (The Income Classification which 

are classified as Low or Middle Income 

(including Lower Middle and Upper 

Middle) in World Bank 

Afghanistan 阿富汗   V V 

Albania 阿爾巴尼亞   V V 

Algeria 阿爾及利亞   V V 

American Samoa 美

屬薩摩亞 

   V 

Angola 安哥拉  V V V 

Antigua & Barbuda 

安提瓜和巴布達 

  V  

Argentina 阿根廷 V V V V 

Armenia 亞美尼亞  V V V 

Aruba 阿魯巴   V  

Azerbaijan 亞塞拜然  V V V 

Bahrain 巴林 V V V  

Bangladesh 孟加拉 V  V V 

Barbados 巴貝多 V  V  

Belarus 白俄羅斯  V V V 

Belize 貝里斯  V V V 

Benin 貝寧   V V 

Bhutan 不丹   V V 

Bolivia 玻利維亞  V V V 

Bosnia & 

Herzegovina 波斯尼

亞和黑塞哥維那 

  V V 

Botswana 博茨瓦納   V V 

Brazil 巴西 V V V V 

Brunei Darussalam 

汶莱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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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garia 保加利亞   V V 

Burkina Faso 布基納

法索 

  V V 

Burundi 布隆迪   V V 

Cabo Verde 維德角   V V 

Cambodia 柬埔寨   V V 

Cameroon 喀麥隆  V V V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共和國 

  V V 

Chad 乍得   V V 

Chile 智利 V V V  

China 中國 V V V V 

Colombia 哥倫比亞 V V V V 

Comoros 科摩羅   V V 

Congo, Rep. 剛果共

和國 

  V V 

Costa Rica 哥斯大黎

加 

V V V V 

Côte d’Ivoire 象牙海

岸 

 V V V 

Croatia 克羅埃西亞  V V  

Cuba 古巴    V 

Czech Republic 捷克 V    

Dem. People's Rep. 

Korea 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 

   V 

Dem. Rep. Congo 剛

果民主共和國 

  V V 

Djibouti 吉布提   V V 

Dominica 多米尼克   V V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 

V V V V 

Ecuador 厄瓜多爾  V V V 

Egypt 埃及 V V V V 

El Salvador 薩爾瓦

多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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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orial Guinea 赤

道幾內亞 

  V V 

Eritrea 厄立特里亞   V V 

Eswatini 史瓦帝尼王

國 (原史瓦濟蘭) 

  V V 

Ethiopia 衣索比亞  V V V 

Fiji 斐濟   V V 

Gabon 加彭  V V V 

Georgia 喬治亞 V V V V 

Ghana 迦納 V V V V 

Grenada 格林納達   V V 

Guatemala 瓜地馬拉 V V V V 

Guinea 幾內亞   V V 

Guinea-Bissau 幾內

亞比索 

  V V 

Guyana 圭亞那   V V 

Haiti 海地   V V 

Honduras 宏都拉斯  V V V 

Hong Kong 香港 V    

Hungary 匈牙利 V V V  

India 印度 V V V V 

Indonesia 印尼 V V V V 

Iran 伊朗   V V 

Iraq 伊拉克 V V V V 

Israel 以色列 V    

Jamaica 牙買加 V V V V 

Jordan 約旦 V V V V 

Kazakhstan 哈薩克 V V V V 

Kenya 肯亞  V V V 

Kiribati 基里巴斯   V V 

Kosovo 科索沃   V V 

Kuwait 科威特 V V V  

Kyrgyz Republic 吉

爾吉斯共和國 

  V V 

Lao P.D.R. 寮國   V V 

Latvia 拉脫維亞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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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anon 黎巴嫩  V V V 

Lesotho 賴索托   V V 

Liberia 利比里亞   V V 

Libya 利比亞   V V 

Lithuania 立陶宛  V   

Macau 澳門 V    

Madagascar 馬達加

斯加 

  V V 

Malawi 馬拉威   V V 

Malaysia 馬來西亞 V V V V 

Maldives 馬爾代夫   V V 

Mali 馬里   V V 

Marshall Islands 馬紹

爾群島 

  V V 

Mauritania 茅利塔尼

亞 

  V V 

Mauritius 模里西斯   V  

Mexico 墨西哥 V V V V 

Micronesia 密克羅尼

西亞 

  V V 

Moldova 摩爾多瓦   V V 

Mongolia 蒙古  V V V 

Montenegro 蒙特內

哥羅 

  V V 

Morocco 摩洛哥 V V V V 

Mozambique 莫三比

克 

 V V V 

Myanmar 緬甸   V V 

Namibia 納米比亞  V V V 

Nauru 諾魯   V  

Nepal 尼泊爾   V V 

Nicaragua 尼加拉瓜   V V 

Niger 尼日爾   V V 

Nigeria 奈及利亞 V V V V 

North Macedonia 北

馬其頓 

  V V 



 

 

176 

 

  

Oman 阿曼 V V V  

Pakistan 巴基斯坦  V V V 

Palau 帛琉   V  

Panama 巴拿馬 V V V  

Papua New Guinea 巴

布亞紐幾內亞 

 V V V 

Paraguay 巴拉圭 V V V V 

Peru 祕魯 V V V V 

Philippines 菲律賓 V V V V 

Poland 波蘭 V V V  

Qatar 卡達 V V V  

Republic of The 

Gambia 甘比亞 

  V V 

Romania 羅馬尼亞  V V  

Russia 俄羅斯 V V V V 

Rwanda 盧旺達   V V 

Samoa 薩摩亞   V V 

São Tomé and 

Principe 聖多美和普

林西比 

  V V 

Saudi Arabia 沙烏地

阿拉伯 

V V V  

Senegal 塞內加爾  V V V 

Serbia 塞爾維亞  V V V 

Seychelles 塞席爾   V  

Sierra Leone 獅子山

共和國 

  V V 

Singapore 新加坡 V    

Slovak Republic 斯洛

伐克 

 V   

Solomon Islands 索

羅門群島 

  V V 

Somalia 索馬利亞   V V 

South Africa 南非 V V V V 

South Korea 韓國 V    

South Sudan 南蘇丹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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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Lanka 斯里蘭卡  V V V 

St. Kitts and Nevis 聖

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V  

St. Lucia 聖露西亞   V V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聖文森及

格瑞那丁 

  V V 

Sudan 蘇丹   V V 

Suriname 蘇利南  V V V 

Syria 敘利亞   V V 

Taiwan 臺灣 V    

Tajikistan 塔吉克斯

坦 

 V V V 

Tanzania 坦尚尼亞 V  V V 

Thailand 泰國 V  V V 

The Bahamas 巴哈馬   V  

Timor-Leste 東帝汶   V V 

Togo 多哥   V V 

Tonga 東加   V V 

Trinidad &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哥 

V V V  

Tunisia 突尼西亞  V V V 

Turkey 土耳其 V V V V 

Turkmenistan 土庫曼   V V 

Tuvalu 吐瓦魯   V V 

Uganda 烏干達   V V 

Ukraine 烏克蘭 V V V V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V V V  

Uruguay 烏拉圭  V V  

Uzbekistan 烏茲別克    V V 

Vanuatu 萬那杜   V V 

Venezuela 委內瑞拉  V V V 

Vietnam 越南  V V V 

West Bank and Gaza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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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領土 

Yemen 葉門   V V 

Zambia 尚比亞 V V V V 

Zimbabwe 辛巴威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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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第一條： 關於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之相關事項，除法令或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本規則所指問題發行公司，係指公司債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 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返還本金； 

(二) 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清償利息； 

(三)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公司債發生本項第 (一) 

款或第 (二) 款之情事； 

(四)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或其關係人所簽發之票據因存款不足

而遭退票者； 

(五)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有停止營業、聲請重整、破產、解散、

出售對公司繼續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且無力即時償

還本息； 

(六)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於公開場合中，表明發行公司將無法

如期償還其所發行公司債之本息或其他債權； 

(七) 其所發行之上市或上櫃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交易時，發生

違約交割情事，且違約交割者為發行公司之關係人者； 

(八)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之資產遭受扣押、查封，自該扣押查

封之日起十五日內未能解除，足以嚴重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九) 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代表人或董事有證券交易法第一

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而遭法院收押或檢調機關偵辦，而其情節重大，足

以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十) 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該公司清償本金

或利息能力之情事。 

前項第 (四) 款及第 (七) 款所稱關係人，係指發行公司董事長或與發行公司具有公司法第

六章之一所定之關係者。 

第三條： 本規則所指之基準日，係指經理公司將本基金持有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依其帳

面價值，加計至基準日前一日之應收利息，撥入獨立子帳戶之日，即： 

一、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 (一) 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約應償還本金之日。 

二、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 (二) 款之情事時，指公司債之受託契約所定清償期限

之日。 

三、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 (三) 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各該公司債受託契約

所定應返還本金或利息之日。 

四、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 (四) 款至第 (十) 款之情事時，指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 決議通知經理公司之日，第 (八) 

至 (十) 款所稱足以影響發行公司清償能力者，須經投信投顧公會之決議認可。 

五、 前條第一項第 (三) 款所定基準日之事由，已經當日新聞媒體披露者，以該日為基

準日。未經媒體披露者，則以投信投顧公會將前開事由通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日

為基準日。 

六、 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基準日，如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第四條：  本規則所指「子帳戶」，係指經理公司為保管本基金所持有之各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問

題公司債，於本基金之專戶外，另行於保管機構設置之獨立帳戶，專記載各問題公司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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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第五條：  子帳戶受益人，係指於基準日當日持有問題公司債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 

第六條：  經理公司對問題公司債之處理 

一、 本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其發行公司發生本規則第二條所定之事由時，經理公司應

自基準日起，將本基金中所持有之問題公司債，依基準日之不同，分別轉撥不同之

子帳戶，並於轉撥之同日，以書面報金管會核備。 

二、 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應為每一子帳戶製作個別之帳冊文件，以區隔子帳戶資產與本

基金專戶之資產。 

三、 自基準日起經理公司對本基金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方式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基金專戶之資產應依發行單位數計算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公告之。 

(二)基金設有子帳戶者，應於基準日公告子帳戶資產帳面價值、子帳戶單位數、子

帳戶單位淨資產價值及備抵跌價損失金額，有明確證據顯示子帳戶資產之價

值有變化時，應重新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子帳戶受益人。 

四、 經理公司應製作子帳戶之受益人名冊，記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基

準日當日受益權之單位數及其轉讓登記等有關資料，以為分配子帳戶資產之依據。 

五、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向問題發行公司追償、收取債權及處分子帳戶之資產。 

六、 經理公司對子帳戶資產之經理權限，除追償、收取問題公司債之本息債權、及處分

問題公司債以換取對價之決定權外，不得之本息債權、及處分問題公司債以換取對

價之決定權外，不得再運用子帳戶之資產從事任何投資。 

第七條：  子帳戶之資產 

一、 撥入子帳戶之問題公司債帳面價值及至基準日前一日止應收之利息。 

二、 前款本息所生之孳息。 

三、 因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之分配請求權罹於時效所遺留之資產。 

四、 經理公司處分問題公司債所得之對價及其孳息。 

五、 其他依法令或本契約規定屬於子帳戶之資產者。 

第八條：  子帳戶資產金額之分配 

一、 經理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日，於子帳戶可分配金額達新台幣___元以上時，

將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該子帳戶之受益人。 

二、 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得由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核准變更分配

日期外，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為之。 

三、 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

後，始得分配。 

四、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保管機構另行開立帳戶保管，不再視為子帳戶資產之一部

份，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子帳戶資產。 

五、 記載於子帳戶名冊之受益人，於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處分後，得於分配時

依其在基準日所持有受益憑證所表彰之權利，分配其應得之金額。 

六、 子帳戶受益人於受分配時，可請求經理公司將分配金額轉換成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七、 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資產之分配請求權，自經理公司分配資產之通知送達後五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產生之收益併入子帳戶 

第九條：  子帳戶應負擔之費用 

一、 有關子帳戶所發生之一切支出及費用，於問題公司債之本息獲償或變現前，均由經

理公司先行墊付。 

二、 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變現後，於分配金額予子帳戶受益人前，經理公司應

指示保管機構支付下列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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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取得或處分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之本息所衍生或代墊之一切相關費用。 

(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所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三)經理公司與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會計師查核子帳戶財務報告之簽證費用。 

第十條：  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 經理公司就子帳戶資產不計收報酬。 

二、 保管機構於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受益人前，不得就保管子帳戶資產請求任何報酬；

但保管機構於每次分配子帳戶之資產予受益人時，得就保管該子帳戶收取適當的保

管費，惟數額不得超過原信託契約所定之費率。 

第十一條： 子帳戶之清算 

一、 問題發行公司已依和解條件給付價金、或已確定給付不能或無財產可供執行時，經

理公司應依規定清算子帳戶，將子帳戶之全部剩餘資產分配予子帳戶受益人。 

二、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支付子帳戶之費用並將剩餘資產全部分配予受益人後，應指

示保管機構結清帳戶。 

三、 本基金如因故實施清算，惟子帳戶仍有剩餘財產尚待執行時，得由原經理公司、或

移轉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保管機構繼續經理之。 

第十二條： 基準日當日之受益人自基準日起即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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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最近兩年度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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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基金評價委員會說明 

一、評價委員會(Pricing Committee)之成立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持有之國外上市、上櫃股票、債券等投資標的，

發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第五條第（九）及第（十）項規定之情事或其他

特殊狀況時，如以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所提供之公平價格計算基金淨資產價值，經理公司應

先訂定評價委員會運作辦法並提經董事會通過，修訂時亦同。 

 

二、評價委員會之目的 

評價委員會設立的目的本質上是基於善良管理人的責任為客戶的投資和風險做管理，而不是

直接涉及DWS 集團/德意志銀行集團的投資和風險管理，並根據監管/規定必須獨立於德意志

銀行集團做出的其他信託決策。 

 

三、評價委員會之召開、啟動時機及條件 

評價委員會至少應每月召開會議。但若基金所持有國外上市、上櫃股票或債券等投資標的，

發生下列情事之一而無法取得價格或有債券還本付息發生違約時，得隨時啟動並召開評價會

議： 

    （1）投資標的之暫停交易； 

    （2）突發事件造成交易市場關閉； 

    （3）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停止交易； 

    （4）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5）基金遇有大規模或佔基金淨值一定比例之投資標的發生暫停交易情事；  

    （6）其他事件導致基金持有標的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評價格； 

    （7）債券被國際信評機構降評至違約等級或因破產、重大意外事件或軍事衝突足以嚴重 

影響該公司清償本金或利息能力之情事；           

    （8）應評價委員會成員之要求或其他特殊因素。 

 

四、評價委員會組織架構 

評價委員會成員應包括：總經理、股票型基金 / 投資經理人、債券型基金 / 投資經理人、

法令遵循主管、風險管理人員、基金會計主管及交易部主管。如需要時得由評價委員會成員

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參加討論。評價委員會之職責包括：制定評價方法及其擬定與核准層級，

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有關評價相關事宜，定期評估基金評價機制之檢討程序。 

財務主管擔任委員會主席，風險管理人員擔任副主席。如果主席缺席或根據主席的要求，本

文定義的所有角色和職責均委託給副主席。主席確保適當地組織程序、追蹤任務和溝通。 除

其他事項外，主席必須： 

• 確保在充分知情和合理的基礎上提供結果； 

• 鼓勵討論並歡迎不同意見（建設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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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措施培育一種文化，鼓勵會員和列席人員提出疑慮而不用擔心遭到報復； 和 

• 確保遵守這些議事規則。 

如有正當理由，委員會主席可允許其他人員列席參加委員會的特定會議 

主席得任命一名委員會秘書，該秘書不得是委員會成員，負責準備和協調會議，包括分發文

件、記錄會議記錄、保存行動/問題日誌、向委員會報告任何未完成的行動項目並就任何可交

付成果與會員跟進。 秘書還應負責確保保留所有重要的委員會文件，包括議程、會議記錄和

行動/問題日誌。 

 

五、評價委員會會議程序 

主要討論項目: 評價事件，呆滯報價、價格偏離、法規更新。 

文件提交: 每月會議準備的會議議程和其他文件應在會議前24 小時分發給會員 

出席人數: 評價委員會每次開會最低出席人數至少 5人，評價委員會成員不克參加時，得指

定具有相當資格條件之代理人出席。 

會議記錄: 秘書須對每次會議進行書面記錄。會議記錄將送交委員會成員審查。各成員可以

在收到後三個日曆日內（「異議期間」）建議更改會議記錄的措詞或內容。如果在此期間沒

有提出此類更改建議並且主席沒有反對內容，則會議記錄將成為正式會議記錄。正式會議記

錄將在定稿後的七個日曆日內提供給會員。 

 

六、通知和升級 

主席應確保及時通知可能影響決策的任何問題。這同樣適用於需要升級的問題。通知和升級

都會相應記錄並根據需要進行跟進。此外，成員有義務依照自己的報告路線解決/升級與其職

責範圍相關的關鍵問題。 

 

七、呈報單位及程序 

評價委員會決議應陳報總經理，並每年彙整提報董事會。若發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

之計算標準第五條第（九）及第（十）項規定之情事時而召開評價會議時，應將前述決議及

評價結果按月彙整通知相關基金保管機構。 

 

八、有價證券評價依據及方法（含重新評價之合理週期） 

評價方法應按股票、債券等投資標的，明確訂定各投資標的於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

訊期間，應重新評價之合理週期，並應明確列出評價方法。(請詳附件一)。 

 

九、資料保存方式 

資料應妥為保存，保存方式及期限依證券投資信託及投顧法第2 6 條規定辦理，但遇重大爭

議事件時，應保存至該爭議事件結束為止。 

 

十、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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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應每季查核評價委員會之運作是否符合規範。 

 

附件一  

評價委員會因應國外上市、上櫃股票或債券等投資標的價格之檢視機制。 

一.一般正常交易之價格資訊來源及優先性： 

國外股票：主要來源-彭博、次要來源-路透社 

國外債券：主要來源-彭博（取價順序依次為BGN、BVAL）、次要來源-路透社全權委託契約；

依全權委託契約要求或與客戶另行約定。 

 

二.發生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有債券還本付息發生違約時之評價流程： 

2.1 當投資標的發生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而無法取得價格或有債券還本付息發生

違約時，評價委員會的主席或代理人應即時召開評價委員會。 

2.2 評價委員會成員於開會前，應向客觀及中立第三方取得參考價格，並於會議中討論；開

會時投資研究部門代表報告投資標的公司狀況(營運/財務等)是否異常，交易部門代表報告投

資市場/標的公司(股票或債券)交易狀況是否異常，基金會計部門報告投資標的公司是否有公

司重大訊息；評價委員會成員依據當時投資標的公司及投資市場狀況之正常與否，經充分討

論後，於當日決定該股票或債券之合理價格，並自當日起適用。 

以上所述客觀及中立第三方如下： 

國外股票：本基金國外投資顧問公司、券商、次保管銀行、集團內部之參考資訊。 

國外債券：本基金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次保管銀行、集團內部之參考資訊。 

2.3 若評價委員會成員於開會前若無法從客觀及中立第三方取得參考價格，將依前述各部門

所報告事項，經委員會成員充分討論得出價格，該價格即為基金會計部門計算基金淨值之依

據。 

討論原則/指引： 

1) 投資標的公司及市場狀況皆正常，則沿用之前計算基金淨值之(收盤/成交)價格。 

2) 投資標的公司及市場狀況皆異常，股票價格以每日大盤指數漲跌幅調整之，債券價格則按

票面利率加計利息。 

3) 投資標的公司狀況正常但市場狀況異常，則沿用之前計算基金淨值之(收盤/成交)價格。 

4) 投資標的公司狀況異常但市場狀況正常，股票價格以每日大盤指數漲跌幅調整之，債券價

格則按票面利率加計利息。 

5) 由 Bloomberg 評價公式 (BVAL) 得出之固定收益理論價格，亦可為評價參考。 

 

三.後續檢視評價價格流程： 

3.1 因投資標的發生暫停交易且經一定期間仍無法經由一般正常交易之價格資訊來源取得價

格時，對於評價委員會已決議之評價價格，則應採行後續價格檢視機制，以檢討評價價格之

適切性。 

3.2 一定期間定義如下（久無報價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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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股票：兩個星期 

國外債券：一個月 

3.3 後續價格之檢視機制同上述「二發生暫停交易之評價流程」所述。 

 

文件名稱 評價委員會運作辦法 

負責部門 財務部 (基金會計) 

董事會核准日期 2023/11/22核准授權 

原始發行日 2013/11/20 

修訂日期 2014/2/20 

2015/5/27 

2015/11/25 

2016/2/23 

2017/11/28 

2021/11/25 

2022/11/23 

2023/2/15 

2023/11/22 

上次覆核日期 2023/2/15 

下次覆核日期 202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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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公布日期：民國 112 年 07 月 12 日 

 

一、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 

  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 

  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 

  帳列金額為買進成本。另，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 

  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應計利息扣繳 

  稅款，按該債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辦理。 

 

四、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 

  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五、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股票： 

     1.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 

      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 

      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 

      、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 

      價點選系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 

      （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 

      上櫃及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會核 

      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櫃契約者 

      ，則以核准撤銷當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 

      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時，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 

      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 

      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 

      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易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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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 

      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近期依 

      法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 

      值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 

      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股票價格至 

      淨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於暫停交易開 

      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時，一 

      次調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惟以暫停交易 

      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 

      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 

      分別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準。 

     3.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 

      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日平均成交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 

      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按上市 

      、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 

      仍達最高跌幅者，則俟自該股票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 

      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按上 

      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 

      款標準前，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 

      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 

      之收盤價為止。 

     5.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 

      以零價值為計算標準，俟出售該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 

      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之日起，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 

      換股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 

      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 

      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 

      基準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7.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 

      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 

      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 

      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 

      司股票上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新 

      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 

      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229 

 

  

     8.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 

      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上市（櫃）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 

      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 

      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 

      列金額，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入減資新股票之 

      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 

      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 

      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 

      (2)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 

       示意見或否定意見者。 

      (4)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 

       止買賣股票之必要者。 

      (5)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 

       者。 

      (8)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或櫃買中心停止買賣股票者。 

  （二）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 

     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三）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 

     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 

     為準。 

  （四）轉換公司債：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 

      利息為準；轉換公司債提出申請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 

      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2.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 

      交易日之收盤價為準，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 

      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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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 

      公司債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3.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 

      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 

     息為準；上櫃者，優先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殖成交系統之成交 

     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當日等殖成交系統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 

     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 

     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則以 

     該公債前一日帳列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殖利率作 

     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 

     殖利率上下 10bps（含）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殖利率換算 

     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 

     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bps 區間 

     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換算 

     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 

     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 

     中心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 

     息為準。 

  （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 

     、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 

      出售部分持券者，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 

       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 

       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 

      (3)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 

       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則 

       採前一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 

       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 

       依相關規定按時攤銷折溢價。 

      (5)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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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交易市場上市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 

       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規 

       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 

       應收之利息；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 

       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 

      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1)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殖 

       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與櫃買 

       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 

       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bps（含）區間內，則以收 

       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 

       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 

       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 

       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加減 20bps，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 

       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 

       債參考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 

       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 

       列原則： 

       A.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 

        利率所載年期不同時，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 

        殖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平均到 

        期年限計算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 

        定到期日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到期日 

        為準。 

       B.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 

        信用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A)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 

         或「A+」一律視為 A）。 

        (B)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 

         ；有聯合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 

         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 

         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 

         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 

         用評等，則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 



 

 

232 

 

  

         ；發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 

         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 

         產信託受益證券之信評等級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 

         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 

       規定處理。 

     3.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 

      「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七）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 

     資產基礎證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 

     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 

     認列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 

     為準；上櫃者，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 

  （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 

     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 

     準。 

     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 

     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 

     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 

     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 

     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 

     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 

     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 

     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 

     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 

     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 

     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 

       司取得各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 

       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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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 

       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 

       ，取得國外共同基金公司最近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 

       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 

       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 

       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 

      盤價格為準；未上市者，依規範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文件 

      之規定計算其價格。 

  （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 

      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 

      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受託 

      機構最新公告之淨值為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結構式債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 

       ）出售部分持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 

       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 

       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 家證券商（含交 

       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 

       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 

       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 

      2.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 

       格為準。 

  （十六）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 

      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 

      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有 

      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 

      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 

      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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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 

   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 

   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 

  貨交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 

  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 

  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 

  補方式計算之。 

 

七、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 

  股份轉換停止買賣期間外，規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 

  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 

  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 

  值、結算匯率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 

  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 

  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 

  之。 

 

八、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約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九、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 

  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以及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 

  G7）國家的金融制裁制度）而缺乏流動性、難以出售或估價等問題， 

  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第四條至第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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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

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4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60002879 號函辦理准予核定)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

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

度繁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者應賠償投資人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

理，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 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 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 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 平衡型基金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 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

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

如下： 

(一)、 淨值低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 舉例如下表： 

淨值 

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10 

以 80 單位計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

人之總申購價金$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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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由基金

資產補足受益人所遭受之損失

$200，以維持正確的基金資產

價值。 

 

(二)、 淨值高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單位數。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 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當淨值

重新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舉例如

下表： 

 

淨值 

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 8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

之總申購價金$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投信事業須

就已支付之贖回款而使基金受

有損失部分，對基金資產進行補

足。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

下： 

（一） 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 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 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算偏

差的更正分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 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 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

善處理。 

（六） 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 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程

是否合理。 

（八） 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

淨值已重新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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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協助投資人權益之保護 

投資人因本基金之募集及銷售業務與本基金公司或銷售機構發生爭議時，應先就爭議事

件應先向本基金公司或銷售機構提出申訴，本基金公司或銷售機構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

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投資人不接受處理

結果者或本基金公司或銷售機構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投資人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

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另，投資人得以下列

方式尋求協助： 

1. 向金管會或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申訴。 

2. 向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申請調處。 

3. 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4. 上述機構之聯絡方式：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 104 長春路 145 號 3 樓       

電話：(02) 2581-7288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地址：10652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1 段 85 號 

電話：02-8773-5100  02-8773-5111 

傳真：02-8773-4143   檢舉電話：02-8773-4136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78 號 12 樓 

電話：2712-8020 

傳真：2547-2925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 號 17 樓(崇聖大樓) 

電話：0800-789-885；02-2316-1288 

傳真：02-2316-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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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及風險揭露 

(一) 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十條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充

分揭露其風險。 

(二) 依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五條，金

融服務業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向金融消費者說明之重要內容如下： 

1. 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二部分: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受益憑證之

申購」、 「基金成立與不成立」、「受益憑證之買回」等章節。 

2. 金融服務業對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二部分: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等章節。 

3. 金融消費者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取方式： 請參閱本

公開說明書【第一部分: 基金概況】: 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等章節。 

4. 因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之管道： 請參閱本

公開說明書: 詳附錄六。 

5. 其他法令就各該金融商品或服務所定應定期或不定期報告之事項及其他應說明

之事項：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 【第一部分: 基金概況】基金之資訊揭露相關章節。 

 

   (三)  依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六 條，

金融服務業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屬投資型商品或服務者，應向金融消費者揭露可

能涉及之風險資訊，其中投資風險應包含最大可能損失、商品所涉匯率風險：請參

閱公開說明書【第一部分: 基金概況】基金投資(含投資風險揭露)章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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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鄭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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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7 樓 

網址：funds.dws.com/tw 

電話：(02) 2377-7717 

 


